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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國目前尚未針對公路邊坡工程相關的設計與施工頒布專冊規範，本部

為提升國人用路安全，考量近年來國內工程技術水準顯著提升及因應國際通

用相關規範之變遷，遂責成國道新建工程局辦理公路邊坡設計、施工、維護

與管理等相關規範條文制訂之研擬工作，該局於民國 102 年委託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大地工程學會執行，並於民國 104 年 2 月完成條文「公路邊坡工程設

計規範(草案)」草案。為使規範內容更臻完善，本部賡續於民國 104 年委託

國立中央大學辦理「公路邊坡工程設計規範複審工作」，邀集國內對公路邊

坡設計具專長之學者以及具實務經驗之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進行複審工

作。複審作業期間，召開多次分組工作會議，研議草案條文，並歷經十次審

查會議，反覆討論，獲致共識，始克定案。 

本規範包括「總則」、「工址調查」、「地工材料試驗與參數評估」、「邊

坡穩定分析」、「邊坡穩定工程處置」、「邊坡地錨設計」、「邊坡排水設施設

計」、「坡面保護設施設計」、「大地監測系統規劃」、「其他邊坡穩定工程設

計」等十章節及相關內容。 

本規範編訂原則如下： 

1. 依公路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訂定。 

2. 適用於公路邊坡調查、試驗及其穩定保護設施之設計。 

3. 進行公路邊坡工程設計時，除遵照本規範之規定外，仍應考量其特殊需

求，在本規範之基礎下，訂定適合之設計原則，並得視需要參考國際規

範或標準以及符合政府頒訂之相關規範、手冊等之規定。 

4. 使用公制單位。 

5. 本規範採原則性規定，實際應用時仍需依據學理及工程實務進行設計。

本規範未規定者，得引用其他法規及相關規範等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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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條文 



 

1 

第一章 總則 

1.1 說明 

本規範目的在於提供施行公路邊坡工程及其附屬設施設計作業之依循。 

1.2 法令依據 

本規範係依據公路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訂定。 

1.3 適用範圍 

本規範適用於公路邊坡調查與試驗及其穩定保護設計。 

1.4 一般原則 

大地工程調查報告為詳細紀錄工址環境及工程地質特性調查結果之文件，並

提供大地工程參數量測值及推估值，為進行邊坡設計及施工之重要參考資料。 

公路邊坡設計應依據大地工程調查報告，評估邊坡穩定性及可能的破壞類

型，並採用適當方法分析邊坡穩定程度，提供各種邊坡穩定工程處置設計依據。 

公路邊坡設計除邊坡之坡體穩定工程處置外，應包含坡面保護設施、排水設

施以及大地監測系統設計等內容。 

公路邊坡設計在設計使用年限內應符合一定程度的安全性，並可依據交通

量、經濟價值、保全對象及替代道路等，分類邊坡類別，決定大地工程參數設計

值。 

公路邊坡設計各項文件管理應於邊坡開發各階段妥善進行，相關調查資料、

參數設定、設計條件及各項設施之設置，併同施工過程之調查、監測及施工紀錄

等，均應完整建立保存，以提供其相關設施之使用管理及維護之依據。 

有關安全衛生設備之設置應符合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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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名詞定義 

本規範名詞定義如下： 

邊坡：土壤或岩石等坡體材料構成之坡面，包含自然邊坡以及經由人工挖填

形成的坡面。 

坡高：設計考量之坡趾至坡頂之高程差。 

坡角：邊坡的斜度，常以坡高除以在水平面上的投影長度，以角度或百分比

表示。 

邊坡破壞類型：依運動方式可概分為三類，包括落石、邊坡滑動及土石流。 

(1) 落石：陡峭邊坡因弱面發達裂痕加大，致使坡體之岩塊、石礫剝離或

固結度低的土砂礫等，由坡面上崩落、掉落或翻倒的現象。 

(2) 邊坡滑動：邊坡滑動主要為坡體之破壞土石產生移動，依破壞面的型

態一般可分為旋滑和平滑兩類。 

(3) 土石流：泥、砂、礫及巨石等物質與水之混合物，以重力作用為主，

水流作用為輔之高濃度流動體。土石流大多發生在上、中游屯積大量

不穩定砂礫的溪流流域內。 

設計使用年限：邊坡工程設施在正常使用及維護情形下，仍可符合其使用目

的之預計年限。 

常時水位：透過調查觀測綜合當地水文資料研判之一般地下水位。 

高水位：設計使用年限期間所考慮之最高地下水位。 

地震力：設計使用年限期間所考慮之邊坡在地震時所受之作用力。 

邊坡穩定分析：邊坡穩定與保護設施之設計過程中，依據邊坡坡體材料、地

質構造、水文地質、地形環境與工程條件等因素，研判邊坡破壞類型，並考量坡

體材料之工程特性以及施工步驟，分析施工中與完工後臨界滑動位置及穩定性。 

邊坡安全係數：邊坡穩定分析所得之坡體臨界滑動面上的阻抗與驅動之比值。 

生態工程：以生態為思維導向，安全為設計考量的工程。採行之措施與構造

設施必須近乎自然，原則上儘可能就地取材且施工合乎當地生態的特質，以達到

工程穩定並降低工程對當地環境與生態之衝擊。 

長久地工設施及臨時地工設施：進行地工設施穩定性分析時，僅考慮施工期

間使用之地工設施為臨時設施；以設計使用年限或設施之生命週期為考量之地工

設施，視為長久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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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面保護設施：為防治坡面遭受沖蝕或發生風化等情況，所實施的各種保護

措施。坡面保護設施不包括防治落石之因應設施。 

坡體穩定設施：為防治因邊坡之坡體發生崩壞或滑動而破壞鄰近設施，或為

已呈現不穩定之邊坡增進其穩定程度，進而改善已破壞道路之損壞狀況等情況，

所實施的防治、修復、補強或改善等穩定措施，統稱為坡體穩定設施。 

落石防治設施：為避免發生落石或落石擊中人車及設施，採取抑制落石運動

的預防措施，或在落石發生地點下方或道路兩側所實施的落石防護措施，統稱為

落石防治設施。 

土石流防治設施：為減輕或防止土石流造成災害及公路設施受損，而在具土

石流災害發生潛能區域內所實施的防治措施，統稱為土石流防治設施。 

排水設施：為減少地表水及地下水對於邊坡穩定不良影響，進行地表水收集、

排除以及控制地下水位的措施，統稱為排水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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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址調查 

2.1 說明 

本章闡述公路邊坡工程所需的大地工程調查工作，其目的在於獲得工址地質

與地工資訊，並依需要針對地工參數進行評估。 

坡地之地質條件及水文狀況較一般平地地區變異性大，為避免因潛在因子未

能全盤掌握，導致開發風險增加，應進行周詳之調查規劃。 

公路邊坡工程應依據大地工程調查結果進行設計作業，設計與調查應密切合

作，以達成更有效率之設計。 

工址調查應依工址地質及地工條件與工程特性，擬訂工址調查計畫後辦理。

現地調查作業應依核定之工址調查計畫執行，並提出大地工程調查紀實報告。依

法登記執業之專業技師依據大地工程調查紀實報告，考量工程計畫之特性及需

求，撰寫評估分析報告並簽證。 

本章各項規定以重要性高的邊坡類別為主要對象，其它邊坡類別可參酌相關

規定辦理。 

各項調查除本規範要求外，並應遵守其它適用之地質調查與評估作業相關法

規及規範，包含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

業準則或其他相關法規等。 

2.2 調查規劃原則 

公路邊坡大地工程調查規劃應考慮工程特性、地質特性與邊坡特性，以有效

獲得與邊坡工程設計施工有關之地形、地質、水文等資訊。 

邊坡調查的範圍、位置、項目、數量、方法以及調查預算編列，應考慮邊坡

類別、邊坡破壞類型、邊坡風險程度，其調查範圍原則上應涵蓋整體邊坡之可能

影響範圍。 

邊坡調查規劃應考慮工程不同階段之需求不同，分階段進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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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調查階段與項目 

公路邊坡大地工程調查計畫原則上應包括規劃階段調查計畫、基本設計階段

調查計畫、細部設計階段調查計畫、施工階段調查計畫，並依不同階段之需求，

選定調查工作底圖精度要求。 

規劃階段調查計畫應考慮調查成果足以呈現工址及其鄰近區域之大地工程環

境、地形、地質、氣象、水文以及施工條件等，提供工址是否適合開發評估之依

據，據以擬定調查項目。 

基本設計階段調查計畫應考慮調查成果足以提供基本設計所需大地工程資

訊，評估地工設施型式、施工方法及可行性、施工對周遭環境之影響等，據以擬

定調查項目。 

細部設計階段調查計畫應考慮調查成果足以提供設計所需參數，應用相關理

論模式或分析模型評估地工設施之性能，並足以釐清工址周遭地層變異性大、重

要地質構造及地層破碎等地質敏感區域之位置以及其可能的影響程度，據以擬定

調查項目。 

規定之施工階段調查計畫，應考慮調查成果足以詳實記錄各項工程施作期間

出露之地層狀況、地層弱帶與特性、岩土材料特性，以及地下水變化情形等資料，

並足以檢核設計條件，據以擬定調查項目。 

各階段之調查，均應基於前一階段調查成果妥善擬定調查計畫。調查所得地

質模型及設計參數，應隨規劃、設計及施工進程之檢視、調查或監測結果不斷更

新調整。 

2.4 調查方法 

工址調查的方法眾多，包括基本資料蒐集、遙測影像判釋、地表地質調查、

地球物理探測、鑽探或其他開挖調查；為獲得設計參數，常於鑽探或開挖調查過

程進行現地試驗，或取樣進行室內試驗。各種調查方法間常可互補，所有調查資

料應進行綜合解釋，不宜過度依賴單一方法之調查結果決定工址地質與地工特性。 

基本資料蒐集與遙測影像判釋可於室內完成，且其成果為地表地質調查路線

規劃重要參考。地球物理探測、鑽探或其他開挖調查、取樣及現地與室內試驗屬

地表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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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址調查應先進行基本資料蒐集、遙測影像判釋等室內作業，再進行現地勘

查與地表地質調查，依其結果規劃地表下調查工作。 

監測亦為重要調查方法之一，例如調查地下水位變化及潛在滑動面或破壞面

位置。 

2.5 大地工程參數之評估 

2.5.1 一般原則 

地工設施及邊坡之設計與分析，需要建立計算用的相關地盤模型。此模型所

需之地工參數應依據所有大地工程調查、室內試驗、以及監測資訊的蒐集，並經

適當判讀與詮釋，以充分代表現地地盤情形。 

2.5.2 大地工程參數決定 

地工參數推估值可由試驗量測值直接決定，或依據地質或地工知識(如理論、

經驗式、相關聯性)由相關之量測值轉換求得。 

地工參數特徵值之選取應謹慎且廣泛地考慮工址類似之地質及地工資料、工

程經驗、以及不同大地工程調查與試驗之一致性，以有效評估所採用地盤模型的

限度狀態。 

2.6 大地工程調查報告 

大地工程調查報告應呈現調查過程蒐集之所有大地工程資訊，原則上分為大

地工程紀實報告與評估分析報告兩部分。 

2.6.1 大地工程紀實報告 

大地工程紀實報告需包含現地調查與現地試驗結果、室內試驗方法與試驗結

果、室內試驗報告等。 

2.6.2 評估分析報告 

評估分析報告應詮釋大地工程調查與試驗之結果，並評估所需提供之工址地

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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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分析報告中應載明設計所需之地盤模型與地工參數以及其決定流程。各

種經過工程地質與大地工程方法估計處理過的資訊，需說明詮釋時採用的假設。

若試驗與調查資料有不足或不完整、差異及低精度之情況，應檢討差異之原因。 

地工參數之估算，應考慮各項調查、試驗、觀測與監測結果之相互關係以及

過去之經驗。 

地工參數之選擇宜考量應力狀態、應力路徑、應力歷史、應變量、反覆載重、

水力特性、乾燥潮濕循環、異質異向性、時間效應等，同時宜注意地工設施與地

盤間之關聯性。 

以反算分析得到之地工參數作為設計參數時，應驗證分析所採用模型(如地工

設施模型或組成律模型)假設之一致性，及應力應變變化幅度與範圍。評估分析報

告應詮釋大地工程調查與試驗之結果，並評估所需提供之工址地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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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工材料試驗與參數評估 

3.1 說明 

材料試驗的目的是經由選擇適當的試驗方法和試驗項目，並藉試驗結果求得

的量測值，直接或間接換算得到相關大地工程參數的合理推估值，再從推估值中

決定出大地工程參數特徵值，以利後續設計與施工階段之邊坡穩定分析及相關地

工設施的安全性或可靠度評估。 

3.2 現地取樣 

現地取樣之目的在於取得土壤或岩石，確認分類並概估其工程性質，再以取

得之試樣進行試驗，綜整相關成果供工程規劃、設計與施工之參考。 

3.3 現地試驗 

現地試驗是以儀器於現地直接對地工材料進行試驗，以蒐集地層資訊，並獲

取所需的大地工程參數，或直接將試驗結果應用於設計模型中。不同現地試驗方

法各有其優缺點與限制，使用時必須注意。 

3.4 室內試驗 

室內試驗係於實驗室內以試驗設備檢定取樣地工材料(土壤或岩石)之一般物

理性質與力學性質，其成果可作為地層分類與工程規劃、設計參數選用及評估之

依據。 

3.5 試驗結果的評估與參數的推定 

3.5.1 試驗結果的評估 

室內或現地試驗中取得的大地工程資訊應再經過評估，以確認其代表性、合

理性及適用性，並將試驗評估結果與現地調查之結果一併收錄於評估分析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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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大地工程參數推估值的建立 

大地工程參數的推估值可由各項試驗結果，經由理論式、經驗式或經驗圖表

轉換求得。使用轉換方法時，應記錄所用的轉換方法並評估所使用轉換方法的適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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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邊坡穩定分析 

4.1 說明 

公路邊坡設計必須研判可能破壞型態，並選擇適當的方法分析穩定狀態，據

以進行設計。 

本章穩定分析以坡體滑動分析為主，其他破壞類型之邊坡可依相關學理方

法，分析其穩定狀態。 

邊坡穩定分析可採用極限平衡分析或數值分析。 

邊坡地層複雜、破壞型式不具規則、設計條件受變形量控制或地震力作用影

響時，可採用數值分析方法分析變形量及破壞行為。 

4.2 土壤邊坡穩定分析 

土壤邊坡需考慮滑動面之破壞型式、現地土壤之應力狀態及材料行為，選擇

「有效應力分析法」或「總應力分析法」、以及坡體臨界滑動面附近對應應力範圍

適當之材料參數，進行邊坡穩定分析。 

4.3 岩石邊坡穩定分析 

岩石邊坡需考慮地質構造、岩體弱面位態與空間分佈，評估破壞型式，並考

量破壞岩體自重、水壓力、地震力以及坡體穩定設施之錨碇力等作用力，進行邊

坡穩定分析。 

4.4 數值分析方法之選用 

運用數值分析方法分析邊坡穩定時，須選擇適當的材料組成律及參數，模擬

坡體材料應力及應變行為。 

4.5 應力狀態、地下水及地震力 

邊坡分析應依據設計限度狀態考慮對應的應力狀態，並選擇適當的地下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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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力條件進行分析。 

應力狀態應考慮施工狀態之變化，並檢核分析結果之合理性。 

地下水應依據設計使用年限或施工期間等考量，選擇高水位或常時水位進行

分析，並於施工期間持續觀測驗證，視需要回饋檢核設計值。 

地震力應依據設計使用年限或施工期間等考量，選擇設計地震力進行分析，

並可採動態分析法或擬靜態分析法。 

邊坡地層可能受土壤液化導致穩定疑慮時，應進行土壤液化影響分析。 

4.6 邊坡穩定性評估 

整體邊坡之穩定性應依據邊坡穩定分析結果評估，並符合適當的安全性要求。 

邊坡穩定設計方法可分為容許應力設計法、性能設計法與可靠度設計法，設

計邊坡及其地工設施時，可選擇其中一種方法進行分析與計算。 

選用容許應力法時，依據整體安全係數檢核穩定性。常見的一般邊坡長久性

及臨時性安全係數要求如表 4.6-1。選用性能設計法時，依據分項係數檢核穩定性。

選用可靠度設計法時，依據破壞機率檢核穩定性。 

 

表 4.6- 1 邊坡長久性及臨時性安全係數(FS) 

長久性 

(設計使用年限) 

常時 FS≧1.5 

設計地震 FS≧1.1 

高水位 FS≧1.2 

臨時性 

(施工中) 

常時 FS≧1.2 

設計地震 FS≧1.0 

高水位 FS≧1.1 

 

表 4.6-1中臨時性邊坡係指工期在二年以內之工程邊坡，常時水位為十年一次

降雨重現期所對應之地下水位。高水位之選定如採工程設施加以控制時，應考慮

該工程設施性能之可靠性，以確保水位控制之有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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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邊坡穩定工程處置 

5.1 說明 

公路邊坡於規劃階段即應依據工址調查結果，儘量避免通過可能發生邊坡滑

動的地區。 

公路邊坡經穩定分析後，安全係數不符合設計要求者，需採用邊坡穩定工程

處置以增進邊坡穩定。 

針對滑動破壞類型之邊坡，邊坡穩定之對策包括減少驅動力及增加阻抗力等

兩類之工程處置及設施。 

5.2 設計考量 

邊坡穩定工程處置及設施應依據其性能需求，決定所需考量的限度狀態，分

析計算邊坡整體及穩定設施之穩定程度，包括構造物所能承受之應力及變形，驗

證邊坡設計滿足各項穩定性要求。 

5.3 減少驅動力 

減少邊坡滑動驅動力可透過減少坡體承受之荷重達成，包括降低坡角或坡

高、邊坡載重及地下水位等。 

5.4 增加阻抗力 

增加邊坡滑動阻抗力可透過提供邊坡滑動阻抗或提高邊坡抗剪強度達成，常

見的措施前者如坡趾填土、設置擋土構造物、地錨等，後者如採用加勁材、地盤

改良、止滑構造物等方式。前述方式亦可合併使用。 

5.5 附屬設施 

公路邊坡設計應考量營運維護階段邊坡巡查、檢測、監測以及維修所需之通

道與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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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邊坡地錨設計 

6.1 說明 

邊坡地錨是一種可以提高岩體抗滑能力、減少岩體下滑作用力的邊坡穩定工

程設施。 

邊坡地錨依使用目的與功能，可分長久性與臨時性地錨。設計時，除須顧及

地錨自身之穩定與包含地錨之構造物整體穩定外，尚需考慮經濟性、施工性以及

周邊環境等條件。 

6.2 地錨之構造與種類 

地錨之基本構造包括錨碇段、自由段及錨頭等三部份。 

地錨依其設計使用目的、錨碇體與地層間之錨碇行為機制、錨碇段抗張材之

應力傳佈方式、錨碇體之施工方式、錨頭之裝置以及抗張材之回收方式等之不同，

可區分為數種不同型式及類別之地錨。 

6.3 地錨規劃注意事項 

規劃使用地錨時，應先確定地錨之使用目的、設計功能、工程重要性、使用

年限等基本條件，並綜合評估地錨和其他工法併用之注意事項。 

選擇地錨方案前須先就地層、地權及對環境影響等條件，充份評估其可行性，

並考慮各種地層之特性及其對錨碇段之影響。 

具長久功能之地錨，規劃設計時應考慮材料防蝕、潛變、錨碇段長期穩定性、

以及維護與管理等。 

6.4 安全係數及穩定性 

地錨安全係數須考量使用地錨之長期與短期需求、公共安全危害程度、地質

不確定性、構造物之重要性及銹蝕影響等因素，分別就影響地錨整體行為之構件

和材料介面加以規定，對抗張材、地層/漿體介面及漿體/抗張材介面等因子，訂定

地錨設計所需之各項最小安全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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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錨設計必須檢討地錨之整體穩定性、埋置深度、群錨效應、錨碇段尺寸等。 

6.5 載重 

地錨應能承受支撐的主要邊坡設施及岩體傳遞之各類載重，並依其使用目的

與功能，考慮不同之載重組合，如地表超載重、土壓力、水壓力等。 

6.6 配置 

地錨配置須考量整體穩定及錨碇段地層條件，以及設置角度、長度、地錨間

距等。錨碇段與鄰近可能受影響之構造物須保持適當之距離，應避免鄰錨間之相

互影響。 

6.7 錨長 

邊坡地錨設計須注意自由段之長度至少要深入且超過可能滑動破壞面，達到

穩定或堅實之錨碇地層。錨碇段長度應視荷重條件、地層條件、錨碇段直徑等因

素，綜合分析而定。 

6.8 錨碇體 

錨碇體之設計考量，包括漿體、漿體與抗張材介面、漿體與防蝕護管介面等，

均須有充分的強度及耐久性，以承受設計荷重。 

6.9 錨頭 

錨頭及其附屬構件須檢核其強度，以承受抗張材之拉力，不致產生有害之變

形，必要時得進行試驗。 

若需重複施拉預力或荷重解除時，錨頭必須有對應的構造型式和組件。 

錨頭及其附屬構件須有適當之防蝕保護措施，並考慮日後維護檢視工作之便

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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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錨碇力 

錨碇力設計包括極限荷重與設計荷重。極限荷重是地錨所能承受之最大荷

重，容許荷重是地錨容許錨碇力以及抗張材容許拉力兩者之較小值。地錨之設計

荷重，不得大於地錨之容許荷重。 

6.11 預力 

地錨所需施加之預力量應配合使用目的及地層條件，以提供構造物設計功能

必須之錨碇阻抗來決定鎖定荷重。為顧及施加預力過程的損失量，地錨之鎖定荷

重應為地錨設計拉力，再加上預力移轉至構造物時之推估損失荷重。 

應用於構造物之長久性地錨，必須檢討施拉預力後歷時變化。 

地錨施加預力對構造物所產生之變位量，應限制在構造物之容許變位量範圍

內。 

6.12 整體穩定 

構造物或邊坡利用地錨加以穩定時，應就包含構造物、地層及地錨等因子，

檢討整體穩定性。 

6.13 防蝕保護設計 

地錨防蝕保護設計應考慮其耐久性、穩定性，應依其使用功能、設計年限選

擇適當的防蝕保護方法，使自由段、錨碇段及錨頭在施工及使用期間不損害其防

蝕功能。除錨碇段抗張材之保護外，尤須注意錨頭和錨頭下方自由段抗張材之防

蝕保護。 

長久性地錨以雙重防蝕保護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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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邊坡排水設施設計 

7.1 說明 

公路邊坡應依據其設計水文條件，提供足夠容量之排水設施。 

邊坡排水設施包括地表排水及地下排水系統。 

邊坡排水設施應檢核排水系統之合理性及其聯外情形。 

7.2 設計考量 

邊坡排水系統以重力方式立即排水為設計原則，應依據公路邊坡之類別、地

區降水特性及排水構造物之重要性等因素，研選適當之設計流量。 

設計流量應考慮重現期距，以適當之方式推算或驗證。應用工程設施控制設

計高水位時，應考量該工程設施之長期效能。 

7.3 地表排水設施 

7.3.1 一般設計考量 

地表排水之目的在於攔阻地表逕流及匯集降雨，透過排水設施疏導及排除，

避免邊坡不穩定。地表水沿邊坡裂隙入滲，可能造成邊坡破壞，故地表排水設施

之設置應配合坡面整治同時進行。 

7.3.2 坡面排水設施配置 

坡面排水系統為利用工程或其他方法將上游之地表水或地下水引導、分流或

排除，使其破壞力減低，以減輕或避免邊坡災害之發生。 

排水設施應足以宣洩逕流，並與現有排水系統適當銜接。人工邊坡最頂部如

仍有地表逕流沖刷之虞者，應在其上游處設置截水溝或其它相關設施。 



 

17 

7.4 地下排水設施 

7.4.1 一般設計考量 

應考量降雨入滲對於邊坡穩定性的影響，不同邊坡的地下水位受降雨的影響

可能不同，應依據大地工程調查結果，考量不同重現期距降雨強度的地下水條件

變化進行設計。 

7.4.2 地下排水設施配置 

地下排水設施如水平排水管、排水廊道、集水豎井等，均為常用於降低地下

水之工法。所設計之排水設施應儘量以重力式排水為原則，並考慮日後維護清淤

之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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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坡面保護設施設計 

8.1 說明 

坡面保護設施係指邊坡經穩定分析符合設計需求者，為避免坡面受表面逕

流、雨水沖蝕或風化，在坡面上覆蓋植生或構造物保護，以維護坡面穩定的設施。 

坡面保護設施可分為植生保護設施及構造物保護設施二大類，兩者須妥善運

用，以達坡面長期穩定、保護自然環境及景觀美化之目的。 

坡面保護設施必須配合充份安全之排水設計，施工中對於開挖裸露坡面之保

護亦須考慮其安全性。 

8.2 坡面保護設施之選擇 

坡面保護設施之選擇，以維護坡面之長期穩定為首要原則，應充分掌握現地

條件及周邊環境，確實瞭解及運用各種對策工法的特徵及機能，選擇符合經濟性、

施工性及容易維護管理的工法。 

坡面保護設施應兼顧保護自然環境及景觀美化之目的，工法選擇上宜檢討植

生保護設施與構造物保護設施併用之方式。 

8.3 植生保護設施 

植生保護設施設計應考量工址之氣候、土壤、地形及海拔高程等因素，選擇

設施種類，並優先選擇邊坡鄰近之原生植物。 

植生保護作用受植物生長狀況影響，設施設計須注意營造有利植物生長之環

境，必要時透過編柵、掛網、格框或地工織物等方式，發揮植生初期固定表土、

減少沖刷或防止客土流失之效果。 

8.4 構造物保護設施 

構造物保護設施的目的在防止坡面的沖蝕、風化及表層的滑落、崩塌等，以

維護坡面的長期穩定。當坡面保護設施不適合採用植生時，或僅採用植生對坡面

的長期穩定有疑慮時，可採用本工法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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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物保護設施的設計，以經驗方法為主。設計應保持彈性，宜考慮依據施

工期間所獲取之新資訊進行必要之回饋設計，以確保獲得必要的設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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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地監測系統規劃 

9.1 說明 

為確保公路邊坡施工及長期穩定，需在調查、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階段，

分別規劃並建置完整的大地監測系統。 

調查與設計階段之監測資料應提供邊坡穩定分析及工程規劃設計之依據。施

工階段之監測資料除作為施工及防災參考外，並可回饋設計，驗證邊坡各項條件

與設計階段之一致性；若有明顯不符時，可做為檢討及因應調整之依據。調查、

設計及施工階段之監測資料應妥為保存，併同管理維護階段之巡查、檢測或監測

資料，提供公路邊坡大地工程設施維護與管理之依據。 

大地監測系統之規劃設置，可依邊坡類別、現地條件及不同階段之需求，規

劃並選擇適當之監測設施。 

9.2 設計考量 

為掌握公路邊坡之穩定性，研判可能的災害型態、災害機制及致災因子，並

於調查階段取得設計所需之大地工程分析參數，應視需要設置邊坡監測系統。調

查及設計階段設置之監測系統需考量不同階段的監測需求及銜接介面。 

9.3 監測系統規劃 

9.3.1 系統規劃原則 

監測系統之規劃，需考量邊坡環境、地形、地質及地下水等因素，並應依據

初步研判可能之邊坡破壞型態，配合設計階段所需取得之各項地工參數，考量施

工中之動線，依據監測目的擬定調查與設計階段監測計畫循序施行。 

9.3.2 量測方式 

大地監測系統依量測方式可分為人工手動、半自動及全自動監測等三類。系

統設計應基於公路邊坡施工及維護可能之風險、邊坡地質特性及工程特性，綜合

考量系統設置目的、監測成果代表性、現場環境狀況以及經濟性等，選擇合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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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方式。 

9.4 監測系統設計 

常見之邊坡監測項目可分為氣候、水文、地層變位以及既有構造物等四類，

監測系統設計應考慮各類別監測項目對邊坡穩定之影響程度，以及調查、設計、

施工等階段之需求、可能破壞型態、環境變化等，選擇適合之監測類別、項目、

儀器種類、型式、數量及設置位置，以取得有效且具工程意義之監測成果。 

9.5 監測頻率 

調查與設計階段之手動監測頻率以每一至三個月至少一次為原則，監測時間

可依據天氣條件調整。半自動及全自動監測系統之量測頻率至少 30分鐘一次，以

掌握豪雨等特殊事件期間監測成果之完整性。 

9.6 監測期程 

調查與設計階段之監測期程以執行一至二年為原則，以取得邊坡地下水位及

地層變位資料，利於邊坡之穩定分析及設計。若因調查與設計階段時程受限，則

宜至少持續一乾季及雨季之週期。 

9.7 監測報告 

監測報告應包括監測項目、儀器佈置、監測歷程、量測值以及監測成果之分

析等部分。針對邊坡穩定影響因素設置之監測項目數據如有異常，應提出邊坡穩

定分析研判結果，以及處理對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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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邊坡穩定工程設計 

10.1 說明 

邊坡破壞類型大致分為落石、邊坡滑動及土石流三大類。其中邊坡滑動可依

據本規範前述章節，進行邊坡穩定分析及穩定工程處置設計。 

隧道洞口邊坡依據本規範進行穩定工程處置設計時，應另行考慮邊坡受隧道

開挖擾動之影響。 

本章說明落石防治工程處置設計。土石流防治工程處置，可依據相關規範辦

理。 

10.2 落石防治工程處置 

10.2.1 落石防治基本原則 

落石防治的目的在於保護通行人車及公路相關設施，免於遭受落石災害。防

止落石災害的方法，可分為落石防治工程處置與交通管制二大類。落石防治工程

處置對策包括「落石預防工程處置」與「落石防護工程處置」；交通管制對策可採

區間禁止通行或管制通行的方法。 

落石防治的基本原則須妥善應用落石坡面調查結果，周詳考量現場狀況後，

再決定對策工法，並充分考量各防治工程處置功能上之限制。併用組合多種工程

處置，成效往往優於採用單一工程處置。 

10.2.2 落石防治工程處置之選擇 

落石防治工程處置包括在落石發生源頭實施的「落石預防工程處置」，以及發

生落石時降低災害程度的「落石防護工程處置」，應依據道路及坡面的狀況，選擇

最適當的工程處置。 

落石防治工程處置之種類配置及設計條件，應依據落石之不穩定程度、落石

規模、落下路徑、運動型態等，適當模擬及分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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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落石預防工程處置設計考量 

僅依賴落石預防工程處置可能無法完全阻止落石發生時，可考慮同時併用落

石防護工程處置。 

應充分發揮落石預防工程處置的機能，進行妥善的設計。設計時應考慮落石

發生原因及地形條件、各對策工法的特點、道路設施、交通運輸狀況、對周邊環

境的影響等因素，有效實施對策工法及其併用工法的組合。 

10.2.4 落石防護工程處置設計考量 

落石防護工程處置的設計，須先分析設施所承受之外力，再依據現場調查或

過去防治等經驗，以決定最妥適的設計條件。 

落石防護設施設計時，應考慮落石發生原因及地形條件，各對策工法的特點、

道路設施、交通狀況、對周遭環境的影響等，有效實施對策工法及其併用工法的

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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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C1.1 說明 

C1.2 法令依據 

C1.3 適用範圍 

本規範適用於公路邊坡調查與試驗及其穩定保護設計，基於風險管理及工程生

命週期考量，使公路邊坡於設計使用年限內具預期之安全性。 

C1.4 一般原則 

大地工程參數為建立地層條件、地工設施與邊坡穩定分析模型所需之參數，包

括地層與邊坡幾何尺寸(例如地層厚度及邊坡傾角、走向等)以及坡體材料之物理性質

與力學特性參數(例如單位重、壓縮性、滲透性、變形模數與強度參數等)。 

量測值為各種現地與室內試驗量測所得之數值。例如：現地調查試驗得到之地

下水位高程與標準貫入試驗 N 值、室內三軸試驗測得土壤之變形模數與剪力強度參

數凝聚力或摩擦角。 

推估值係由量測值，經過理論、經驗或統計相關性，估算而得之大地工程參數。

例如：由標準貫入試驗 N值利用經驗式推估砂土相對密度或土層變形模數。 

限度狀態定義設計邊坡及相關地工設施的性能狀態，當性能狀態被超越後，邊

坡及相關設施將無法滿足其相關之設計準則。邊坡設計時應依據其性能需求決定限

度狀態，原則上應考慮下列二種限度狀態，必要時亦可包括其他限度狀態。 

• 使用性限度狀態：係常時狀況下，地工設施在設計使用年限內皆能確實執行

定期維護時，其設施性能符合之使用需求。使用性限度狀態之地下水位以常

時水位考量，地震狀況可參考公路相關設計規範定義之中小度地震，如「公

路橋樑耐震設計規範」。 

• 修復性限度狀態：在修復性限度狀態內，地工設施若受損，仍可藉經濟可行

的修復手段使其恢復耐久性與原有使用機能，且其重要性仍能保持的限度狀

態。修復性限度狀態之地下水位以設計使用年限內之高水位考量之，地震狀

況以設計地震加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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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值為使用分析模式預測地工設施限度狀態過程中，最適合之大地工程參數

代表值。 

設計值為進行性能驗證時，代入分析模式計算之大地工程參數。若以分項係數

法進行設計時，特徵值乘以分項係數即為設計值。 

公路邊坡設計應考慮坡體穩定工程處置的大地監測系統，提供施工過程透過觀

察法，依據現場施工及監測結果，針對原設計進行檢核及必要之修正。 

公路邊坡可依據交通量、經濟價值、保全對象及替代道路等，分類邊坡設計類

別，如： 

• SC1類別：重要性一般或交通流量較少之公路邊坡屬之。 

• SC2類別：重要性中或交通流量中等之公路邊坡屬之。 

• SC3類別：重要性高或交通流量大之公路邊坡，如國道、快速道路或重要公路。 

因地形或質條件限制、道路邊坡重要性或其他特殊考量，公路主管機關得定義

特殊考量類別公路邊坡及其設計安全性要求。 

C1.5 名詞定義 

不同邊坡破壞類型的規模與運動速率差異很大，因此，邊坡之設計與施工應注

意邊坡可能的破壞類型。表 C1.5-1 整理邊坡破壞型態分類，係譯自 Hungr 等(2013)

更新 Varnes(1978)之分類法，主要分類因素包括邊坡運動型態、速率、路徑以及移動

材料等。國內常依邊坡破壞的運動方式概分為落石、邊坡滑動以及土石流等三類。

其中落石包含墜落與傾覆，側潰類型在台灣較為少見，而坡體變形因運動速率低，

需較長的監測時間釐清其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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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5- 1 邊坡破壞型態分類(譯自 Hungr等(2013)) 

運動型態 
材料種類 

岩石 土壤 

墬落(fall) 岩石墜落(rock fall) 巨礫/岩屑/粉砂滾落(boulder/debris/silt fall) 

翻覆、傾覆 

(topple) 

岩石塊體傾覆(rock block topple) 

岩石撓曲傾覆(rock flexural topple) 
礫石/砂/粉砂傾覆(gravel/sand/silt topple) 

滑動(slide) 

岩石弧形地滑(rock rotational slide) 

岩石平面型滑動(rock planar slide) 

岩楔滑動(rock wedge slide) 

岩石複合滑動(rock compound slide) 

岩石不規則滑動(rock irregular slide) 

黏土/粉砂弧形地滑(clay/silt rotational slide) 

黏土/粉砂平面型地滑(clay/silt planar slide) 

礫石/砂/岩屑滑動(gravel/sand/debris slide) 

黏土/粉砂複合滑動(clay/silt compound slide) 

側潰(spread) 岩坡側潰(rock slope spread) 
砂/粉砂液化側潰(sand/silt liquefation spread) 

靈敏性黏土側潰(sensitive clay spread) 

流動(flow) 岩石崩滑、岩石崩流(rock avalanche) 

砂/粉砂/岩層不飽和流動(sand/silt/debris dry flow) 

砂/粉砂/岩屑流動(sand/silt/debris flow slide) 

靈敏性黏土流動(sensitive clay flowslide) 

土石流、岩屑流(debris flow) 

泥流(mud flow) 

岩屑洪流(debris flood) 

土石崩流(debris avalanche) 

土流(earth flow) 

泥碳流(peat flow) 

坡體變形 

(slope 

deformation) 

山坡變形(mountain slope 

deformation) 

岩坡變形(rock slope deformation) 

土坡變形(soil slope deformation) 

土壤潛移(soil creep) 

土石緩滑(solifluction) 

 

如所採邊坡工程設施有設計使用年限不一致之情形，則應於使用年限內予以重

新補強或施設，以使邊坡之相關設施於設計使用年限內具一致之有效性。 

邊坡穩定分析時所採用之「常時水位」，為依據地下水位觀測井於調查期間觀測

所得之平均地下水位，並依據當地水文資料及以往之觀測資料，加以適當研判推估

後，決定「常時水位」。於常時與地震時狀況下之邊坡穩定分析採用此地下水位。 

高水位可依據降雨強度、降雨延時、地表逕流量、坡面與坡體材料之滲透係數

及工程控制條件推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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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址調查 

C2.1 說明 

近年來坡地災害發生頻繁，公路邊坡工程調查技術漸漸受到重視。坡地地質及

水文條件變異性大，在開發前如未能有效調查，往往造成開發中或開發後邊坡不穩

定之現象。本章闡述公路邊坡工程所需的大地工程調查規劃，其目的在於獲得工址

地質與地工資訊，並依需要針對地工參數進行評估。 

坡地之地質條件及水文狀況較一般平地變異性大，常因潛在因子(如地下水位面

變化)未能全盤掌握，導致開發風險增加，甚至發生災害而必須投入更多整治經費。

考量坡地開發對環境及生態之影響，於規劃階段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地質法及水

土保持法相關法令納入各項調查，並進行整體可行性評估。 

為使工址調查成果足以提供公路邊坡設計所需充分的地質與地工資訊，設計與

調查雙方應及早討論並密切合作，擬定調查計畫，適時提供適當調查成果，以達成

更有效率的工程設計。 

本章有關工址調查各項規定係以重要性高的邊坡類別為主要對象，並可依據公

路之交通量、經濟價值、保全對象、替代道路或其他特殊考量，適度調整應用。 

除本規範要求外，公路邊坡通過「地質敏感區劃定變更及廢止辦法」所定義之

地質敏感區，應依「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準則」之相關規

定進行補充調查。各階段工址調查如於開發期程中屬水土保持法管轄範圍，則於開

發期程應滿足「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內容要求進行調查。若為特殊重要工程，或其

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需配合詳細考量。 

C2.2 調查規劃原則 

工址調查應依工址地質及地工條件與工程特性，擬訂工址調查計畫後辦理。大

地工程調查計畫應考慮工程之施工方法、以及所建造地工構造物之性能要求，且遵

循國家標準或相關規範，進行周詳之規劃以利調查工作之推行。 

調查的範圍應視工程規模、種類與特性，適當規劃調查內容，考慮邊坡類別、

邊坡破壞類型、邊坡風險程度，規劃適當的調查方法、項目、數量、位置以及預算

編列，以有效獲得工址之地質、地形、地球物理、水文等資訊。工址鄰近有關的舊

有工程、建物、基礎等歷史開發紀錄、以及自然環境變化等背景資料，宜納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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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之規劃內容，儘可能蒐集。 

C2.3 調查階段與項目 

工址調查為分階段、分精度、持續性之工作，公路邊坡大地工程調查計畫原則

上應包括規劃階段調查計畫、基本設計階段調查計畫、細部設計階段調查計畫、施

工階段調查計畫。不同階段，調查工作底圖與調查精度即有所不同。各階段之調查，

均應基於前一階段調查成果妥善擬定調查計畫，因此，每一階段調查成果應說明下

一階段調查要項。 

工程規劃階段應參考環境影響評估法、地質法及水土保持法相關法令規定，妥

善進行調查規劃。工程設計與施工階段之調查，則應基於規劃階段之調查成果，逐

步更新與提高地質模型之精度。細部設計調查計畫應根據基本設計調查計畫之結果

進行詳細的規劃，以符合設計需求，並要求施工階段應詳細記錄施工過程所遭遇之

地層變化、地質弱帶、地下水位變化等相關資料，以進行地質模式之修正，以及設

計參數調整，視需要檢核工程設計之合適性。 

一、 規劃階段調查 

1. 此階段調查計畫需依地質法等相關法規和生態保育需求，進行生態環境及工

址調查，以進行邊坡開發規劃設計，並依其開發規模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就開發行為對於環境與生態之衝擊與影響加以評估。 

2. 此階段調查計畫除需蒐集相關文獻外，並需進行野外實地調查蒐集資訊。 

3. 規劃階段之大地工程調查，目的在於先行瞭解工地及鄰近區域之大地工程環

境、地質條件、水文條件、大地參數及施工條件，且調查工作底圖精度不

應低於 1:25000，並需依相關法規或規範辦理。 

4. 此階段調查計畫結果應足夠確認邊坡各項大地工程處置之可行性，並依需要

提出替代方案，以減少後續維護成本及復育當地環境需要支出的社會成本。 

二、 基本設計階段調查 

1. 基本設計調查之目的在於蒐集地質與地工資訊，提供基本設計所需參數。調

查工作底圖精度不應低於 1:5000，且調查範圍需適度延伸，必要時需含括

整個邊坡。 

2. 調查報告須提供足夠之大地工程資訊，包含(但不限於)下列項目： 

(1) 相關地工設施之型式與樣式初步評估； 

(2) 建議施工方法並評估其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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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地工設施行為有明顯影響之地層與地質構造深度與範圍； 

(4) 施工過程中對周遭環境之影響； 

(5) 工址可能承受之地震規模； 

(6) 邊坡穩定分析需考慮相關地質與水文地質條件； 

(7) 潛在滑動面或破壞面位置之初步評估； 

(8) 細部設計大地工程調查之規劃。 

三、 細部設計階段調查 

1. 設計者應依基本設計調查之結果，規劃細部大地工程調查，大地工程調查人

員應依據其規劃內容進行細部大地工程調查。 

2. 細部大地工程調查工作底圖精度應不低於 1:2000，如有地層變異性大或重要

地質構造及地層破碎時，其調查精度宜局部再予以增加。 

3. 調查成果應可提供設計所需參數，以應用於各項設計分析模型，並評估地工

設施之性能。 

4. 細部調查中應釐清下列項目，以瞭解工址附近地質與地工特性： 

(1) 詳細地層與地質構造，如斷層、坑洞及破碎帶等； 

(2) 坡體滑動、崩積層、或潛變之潛在位置與影響範圍； 

(3) 土壤與岩石之物理特性、水力特性與力學特性； 

(4) 坡體工程環境地質條件及水文條件； 

(5) 岩盤不連續面之特性，包括位態、延續性、間距、粗糙度、壁面強度、

開口寬、填充物、滲水、組數與岩塊尺寸等； 

(6) 膨脹性或塌陷性土壤或岩石。 

5. 經過敏感區之公路邊坡調查時，應依據地質法相關規定進行調查。 

四、 施工階段調查 

1. 施工階段調查為觀察法重要一環，重要目的之一為檢核地質模型以及回饋設

計。 

2. 施工階段各項工程施作期間，應詳實記錄出露之地層狀況、地層弱帶與特

性、材料強度特性以及地下水變化情形。若有必要，應進行比例尺大於

1:1000 之地質露頭測繪。 

3. 施工階段各項調查及參數紀錄與設計條件有明顯差異時，應檢核調整地質模

型、參數以及設計。本工作為施工過程重要的品質管理要項。 

4. 調查所得地質模型與設計參數，應隨規劃、設計及施工進程之檢視、調查或

監測結果不斷更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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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 調查方法 

邊坡調查的項目依不同目的，其調查項目會有所不同。工址調查項目包括基本

資料蒐集、遙測影像判釋、地表地質調查、地球物理探測、鑽探或其他開挖調查，

為獲得設計參數常利用鑽探或開挖調查時取樣，進行室內試驗，或利用鑽探或開挖

調查時進行現地試驗；前兩項分析工作可於室內完成，且成果為地表地質調查路線

規劃重要參考。第四項以後屬於地表下調查，地表下調查應基於前三項工作成果妥

為規劃後再據以執行。 

一、 基本資料蒐集 

1. 資料蒐集應收集足夠精度之地形圖、地質圖、相關環境地質圖資等，以判釋

現場地貌、水系以及地層與地質構造資料。 

2. 地質圖一般是以現場露頭或是個別鑽探資料推測繪製而成，在現場調查時應

依據需求進一步規劃鑽探及進行現地地質調查。 

3. 遙測影像可協助判釋地形、地貌及水系、水文，且不同年份的遙測影像可以

判斷過去地形演育，進而推斷出工址之歷史及地質資料。 

4. 資料蒐集之成果應足以提供地形的描述(如坡度、坡向及地形特徵)、地質特

性與所可能發生之邊坡災害類型。 

5. 地質調查應依計畫需要及地質之複雜性，選用適當比例尺之地形底圖，各階

段調查所需地形底圖之精度需求如下： 

• 規劃調查階段不低於 1:25,000。 

• 設計調查階段不低於 1:2,000。 

• 施工階段不低於 1:1000。 

• 重要設施附近可視需要提高地形底圖精度。 

二、 地表地質調查 

1. 地表地質調查應將調查結果紀錄在精度不低於各階段調查所需之地形底

圖，一般地表地質調查成果應包括平面圖與剖面圖，且依需要加註文字說

明以及照片或示意圖。調查結果應合併室內作業成果，作為地表下調查規

劃之依據。 

2. 現場勘查時必須注意可能有過去工程留下之地工設施，並參考其他環境地質

相關圖資，瞭解相關崩塌潛勢。 

3. 地質調查的目的在於找出可能發生崩塌地點，調查主要對象應包含現場地

形、水系特徵、覆蓋土層、岩盤露頭、地層、構造、水文地質以及影響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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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穩定之地質營力。與岩體及構造相關之調查項目如下： 

(1) 可能之地質構造位置； 

(2) 弱面之種類、描述與評估； 

(3) 岩體材料類別； 

(4) 岩體材料組成、異向性與風化程度。 

4. 對於大面積之施工場地，宜進行全面性的地形測繪及地表勘查。 

5. 出露岩體之岩性及構造，應記錄在地質圖中，並在現場紀錄表中詳盡描述，

以提供做為地表下調查比對之用。 

三、 鑽探調查 

1. 鑽探調查為地表下調查之主要方法之一，目的在於查明地層垂直剖面、研判

地質構造、取得土讓、岩石及其弱面試體、求取土壤或岩石材料之力學性

質、尋找安裝儀器、孔內試驗或地錨錨定段最佳位置以及檢驗地質改良效

果。 

2. 鑽探規劃與施作品質之優劣常主控工址調查之成敗。原則上，鑽探規劃應基

於室內作業、地表地質調查以及地球物理探測成果進行。 

3. 鑽孔數量應依據各階段不同精度需求加以決定。鑽孔數量於規劃階段應能充

分反映地表下地層分佈；基本設計階段應能繪出地質剖面，並初步評估工

址可能潛在滑動面或破壞面(若為不穩定邊坡)；細部設計階段除需得到設計

所需參數，並應對於潛在破壞面有全面瞭解，且於該潛在破壞面至少佈設 3

個調查鑽孔，深度以穿過潛在破壞面為原則。此外，對於地質條件變異性

大或弱帶出現處，應局部加強調查密度。 

4. 施工中調查若發生有與設計階段之調查結果不一致之情況、或是發現邊坡已

存在不穩定現象，應視情況需要進行補充鑽探調查。 

5. 工址通過其它法規或規範規定適用範圍時，應依其規定進行補充調查。 

四、 地球物理探測 

1. 地球物理探測常可獲得地表下地質條件之二維甚或三維的大範圍資訊，在空

間解析度及量測範圍與鑽探具有互補性，可有效輔助鑽探之地表下調查工

作。 

2. 地球物理探測方法種類繁多，如震波探測、直流電法探測、電磁波探測及孔

內地球物理方法等。不同探測方法各有其適用性與限制，調查規劃時需依

調查目的與現地條件妥善加以選擇。因地球物理探測成果為利用不同物理

方法所獲得之間接物理性質，與工程性質之相關性常存在許多影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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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其他調查所得資料綜合解釋，以增加地表下地質條件判釋之合理性。 

五、 土壤與岩石室內試驗 

1. 室內試驗工作應依據相關規範進行。 

2. 室內試驗可分為土壤及岩石試驗兩部分，並分別進行其基本性質及工程性質

試驗。試驗規劃應考量實際地層特性、現地應力、水文狀態以及受工程影

響之變動。 

3. 求取耐震設計所需要參數時，可採用之動態室內試驗，包含動態三軸、動態

直剪、共振柱以及波速量測等。 

六、 現地試驗 

於現地直接進行之試驗，可避免室內試驗因取樣、試體準備等可能造成的

試體擾動，同時可獲得現地應力及水文狀態下之地工材料強度或承載力等特

性。一般土層以標準貫入試驗(礫石土及岩層不適用)、圓錐貫入試驗(礫石土及

岩層不適用)及十字片剪試驗(適用於軟弱黏土)較常使用。平鈑載重試驗、現地

直剪、現場抽水試驗或透水試驗等各有其不同調查目的，需依據施工方式及現

地應力狀態考量，進行長短期試驗。現地試驗應依工程設計之需求加以規劃，

並考量施工方式及現地應力狀態進行試驗。 

七、 監測 

監測亦為調查的重要方法，例如調查地下水位變化、潛在滑動面或破壞面

位置、以及邊坡變形及穩定性，均可利用監測技術獲得重要資訊。大地工程監

測可妥善運用調查鑽孔，並視需要埋設監測儀器，於工程不同階段延續進行調

查。 

八、 地下水觀測 

地下水量測所使用的設備，應依照土層滲流特性(如受壓、未受壓含水層)

不同而有所不同。開放式觀測系統是以地下水位觀測井觀測非受壓或受壓地下

水層的水位。封閉式系統則是直接埋設壓力感測計於預定的地層位置，直接量

測該點水壓。 

開放式系統適用於相對高滲透性的含水層，如砂、礫石層、或富存裂隙的

岩層。但在低滲透性的土壤或岩層中，可能會因為地下水滲透流量過小，不及

注入或離開觀測井，進而低估或高估地下水位。開放系統若位處或接近調查區

域，可解釋為工址的現地地下水位量測結果。此外，水位觀測井若有湧泉或自

流井的現象也應注意，表示地表下可能含有受壓含水層或是滲流方向有由深處

往淺處流動之趨勢(深處水頭高於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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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式系統則可用於各種土壤或岩層，在滲透性非常低的地層中(如黏性填

土或少裂隙的岩層)應該使用封閉系統。非常短期水位變動或快速的孔隙水壓連

續變化應採用電子式壓力感測計紀錄數據。 

若封閉式系統選用立管式水壓計，仍應留意水壓延遲反應問題。 

根據測量目的、現地地形、地層分布與土壤或岩層材料性質決定地下水位

觀測站的數量、位置、深度，特別應考慮地層的滲透性，同時，觀測井設置應

確保測量到的孔隙水壓是預定位置的水壓力，並應採適當方式阻隔觀測區段地

下水與周圍非觀測標的之地層或其他含水層直接流動。 

記錄的數量和頻率以及測量週期應視測量的目的，以及鑽井施工後地層水

位達到穩定的時間決定；若欲取得地下水位變動資訊，則記錄頻率應該增加，

間隔時間應小於預期的環境變動時間，且應至少持續一乾季一雨季。 

九、 水文調查 

區域地下水調查可採用地下水觀測井及水壓計，觀測井之數量依不同階段

調查精度需求決定。地下水觀測井數量及位置應考量地質、均質度、地形及水

文特性變化及潛在破壞面位置。地下水位觀測井應儘早佈設，其觀測時間應至

少持續一乾季一雨季，井深應可反映年度水文變化下之最低水位狀況，且觀測

資料須反應地下水之最高及最低水位變化。 

十、 潛在滑動面調查 

潛在滑動面或破壞面調查方法包括地球物理探測、鑽探調查與現地監測，

重點在於可能滑動面或破壞面位置之判定，及層面位態是否具有順向坡之型態

特徵等。可依據現地地質狀況及地表徵兆，研判滑動面或破壞面可能深度位置

後加以調查。潛在滑動面或破壞面之調查應在基本設計階段評估其可能潛在位

置，細部設計階段則依據其評估結果進行鑽探規劃及補充調查。一般判定滑動

面或破壞面潛在發生位置所需之地質條件如下： 

1. 地層剖面及分佈； 

2. 覆蓋土層及岩盤之交界； 

3. 岩盤內破碎帶； 

4. 軟弱地層； 

5. 砂岩或頁岩互層之順向坡； 

6. 石灰岩、礫石層下接頁岩或泥岩之順向坡； 

7. 夾有軟弱黏土薄層；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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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已研判滑動面或破壞面位置，在細部設計調查階段，其鑽探調查之鑽孔

佈設，應能穿過滑動面位置深度以下，且應於滑動面上至少選取三孔，針對滑

動位置進行採樣及試驗，以協助判定滑動面之確切位置、材料強度以及其他特

性。 

C2.5 大地工程參數之評估 

C2.5.1 一般原則 

地工構造物及邊坡之設計與分析，需要建立計算用的相關地盤模型。此模型

所需之地工參數應根據所有大地工程調查、室內試驗、以及監測資訊的蒐集，並

經適當判讀與詮釋，以充分代表現地盤情形。 

由於大地工程參數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參數特徵值的決定及特徵值之變異

程度(以標準差或變異係數衡量)，成為攸關邊坡設計成敗的關鍵因素。 

一般分析方法採用安全係數作為設計依據，安全係數為最危險滑動面抗剪力

除以驅動力之值。由於大地工程材料參數調查具不確定性，而材料的不確定性在

一般的穩定性分析中並沒有直接處理，在數據不足時，實際的安全係數可能不同

於分析計算值。地工參數變異性大時，可能採用較高的安全係數。然而，過於保

守的安全係數往往造成施工成本的浪費，且仍無法確實掌握安全性；此時可針對

潛在滑動面進行取樣密度較高的調查，更精確地掌握地工參數的特徵值與其變異

程度。在驗證設計成果之安全性時，可採用可靠度之觀念驗證設計之安全性。 

在規劃階段與初步設計階段由於調查時取樣密度較低，為進行邊坡穩定可靠

度分析，可採用后列方法之一估算地工參數的變異性： 

1. 參考鄰近既存工程施工階段的調查資料、調查報告、或是其他研究報告，

以估計現地之大地工程參數與其變異性。 

2. 常用地工參數之變異係數(標準差/期望值)。 

然而在細部設計階段，參數的選定不宜繼續使用前述方法。細部設計階段之

參數選定以採用較密集的取樣調查與實驗所得參數為原則，如調查數量不足以估

算參數變異性，宜進行參數敏感度分析，驗證細部設計階段之參數選定。 

C2.5.2 大地工程參數決定 

推估值是量測值經由理論式或經驗式轉換而成之地工參數值。例如：依據標

準貫入 N 值估算出的楊氏模數值、依據三軸試驗之莫爾圓得到之凝聚力與摩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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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依據大地工程調查、試驗、以及監測得到之地工參數量測值，可以經由地質

或地工知識(如理論、經驗式、相關聯性)求得地工參數之推估值。推估值可以經由

以下途徑求得： 

1. 當推估值與量測值之意義相同時，經評估後，可將量測值視為推估值。 

2. 當推估值與量測值之意義不同時，可以將量測值藉由理論式或經驗式轉換

為推估值。 

特徵值是針對所採用的相關地盤模型評估所得最適當的代表值，目的是要評

估設計之限度狀態。當估算特徵值時，必須考慮邊坡的破壞機制，例如淺層滑動

的邊坡，剪力強度的特徵值應以淺層的土壤為考量；深層滑動的邊坡，剪力強度

的特徵值應以深層的土壤為考量。對土壤的剪力強度而言，特徵值可以視為沿著

潛在滑動面之平均推估值。對土壤的單位重而言，特徵值可以視為潛在滑動面以

上土體之平均推估值。對土壤與結構介面的剪力強度而言，特徵值可以視為沿著

該介面之平均推估值。 

C2.6 大地工程調查報告 

大地工程調查報告為呈現對調查過程中所有蒐集到的大地工程資訊，包含地質

構造、地工特性與相關資料，一般分為紀錄與評估分析等兩部分。紀錄部分為大地

工程紀實報告，為呈現地質特徵以及工址相關數據，評估分析部分則分為陳述對調

查、試驗、觀察與監測數據之詮釋與評估的之結果。 

C2.6.1 大地工程紀實報告 

大地工程紀實報告之撰寫原則需包含現地調查與現地試驗結果、室內試驗方法

與試驗結果、室內試驗報告，報告涵蓋下列各種大地工程資訊： 

1. 主要及次要承包商之名稱； 

2. 大地工程調查的目的與期望； 

3. 現地勘查結果，包含地表水文資訊、鄰近設施行為及工址之工作區地表裸露狀況； 

4. 現地調查設備、施作項目、調查數量、取樣數量、試體運送及試體運送程序等報

告； 

5. 現地試驗方法、試驗結果及試驗結果報告； 

6. 地下水位變動之狀況； 

7. 施作現地調查與室內試驗的時間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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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室內試驗調查方法、試驗方法、試驗結果及調查作業報告； 

9. 鑽孔紀錄，包含岩心照片及推定之地層結構； 

10. 現地調查結果。 

C2.6.2 評估分析報告 

工址地工資訊之評估宜包括以下項目： 

1. 各種調查、試驗、與觀測結果的圖表，如果必要，應以柱狀圖表示資料之分布

關係； 

2. 地下水水位、水壓變化與季節性變化之描述； 

3. 地盤地質模型之細部說明； 

4. 土壤與岩石強度與變形性之詳細描述； 

5. 地層內不規則或異狀現象(如空洞等)之描述與可能解釋； 

6. 地工參數推估值之資料庫； 

7. 如有滑動面時，應包含滑動面之位置以及滑動面相關各項參數之研判； 

8. 填方材料特性與開挖過程可能遭遇之困難。 

地工參數之選擇，應考慮以下因素： 

1. 初始應力狀況； 

2. 有效應力之大小與路徑； 

3. 應變大小與剪力發展之程度； 

4. 水力條件(如排水情形、透水性、與地下水位)； 

5. 異向性； 

6. 時間效應(如風化、剪動率、潛變、老化)； 

7. 應力應變歷史(如過壓密效應)； 

8. 反覆的浸水與乾燥之影響(如飽和率、膨脹性、自由水與滯留水)； 

9. 不連續面(如節理與破裂面)； 

10. 不均質性(如不連續之薄土層)。 

當實驗室採用不擾動土樣以估算地工參數時，應考慮樣本取樣時之擾動、樣本

中之不均質性及不連續面、尺寸效應等。當估算土樣粒徑分布，或是當採用含易碎

顆粒之土樣進行試驗時，需注意準備試體之過程是否會改變土樣粒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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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工材料試驗與參數評估 

C3.1 說明 

材料試驗的目的是經由選擇適當的試驗方法和試驗項目，並藉試驗結果所得的

量測值，直接或以理論式、經驗式間接換算得到相關大地工程參數的推估值，經評

估試驗所得的參數是否具有代表性、能否反映現地地層環境下大地工程材料的工程

特性後，自試驗推求得到的推估值中，決定大地工程參數特徵值，提供邊坡穩定分

析及相關地工設施的安全性與可靠度評估所用。因此，材料試驗項目的選擇、試驗

方法，以及所得參數的評估相當重要。 

取樣、處理、搬運及儲存試體的方法影響其的擾動程度。現地土壤材料的取樣

方法可依據取樣過程對試體的擾動程度，概分為三類，取出的試體品質分別對應不

擾動、擾動及重模試體；試體品質亦可依據其擾動程度以及所能揭露的現地材料特

質資訊，分為不同的等級。為獲得可信的地工材料參數，應自試驗規劃及取樣階段，

依據試驗對試體品質的要求，自適當的取樣方法中選取合適者執行，試驗結果之評

估亦應考量試體品質所能揭示的地工材料特性。 

本章說明材料試驗規劃時應依循的原則以及邊坡工程常用的各種現地或室內試

驗方法及注意事項，並介紹自各該試驗能推定的大地工程參數推估值。 

C3.2 現地取樣 

現地取樣前首先應決定地工材料試體的品質要求(如擾動、不擾動或重模土樣)，

並考慮地層性質及欲自試驗中瞭解的材料特性，以選擇合宜的取樣方法。 

規劃取樣時應注意現地材料的特徵，如不連續面的空間分佈、夾泥等特性；一

個完整試體未必能夠代表岩土的整體行為特性。在選擇取樣方式時，應先決定欲自

材料試驗中瞭解的是地層的岩土整體特性(連續取樣)，或者只是完整試體的材料特性

(間隔取樣)。 

一、 現地取樣方法 

試驗試體的取得方式可分為鑽孔取樣或開挖取樣。取樣的項目及數量應能

獲得必要大地工程設計參數之需求。 

1. 鑽孔取樣：取樣方法的選擇必須考慮後續室內試驗所需的試體品質要

求、尺寸、欲採集試體位處的地層與深度、以及鑽孔過程可得到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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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大地工程資訊，選取適合的方法及設備進行取樣。 

2. 開挖取樣：自開挖明坑、試坑、地下導坑、豎井的開挖面取得岩土試體。 

試體應採容器儲放，並於容器適當位置用標籤清楚標明取樣有關資料，例

如：(a)合約名稱、(b)場地名稱或代號、(c)孔號、孔位及鑽孔角度、(d)試體編號、

(e)取樣日期、(f)試體的簡單描述、(g)試體頂部及底部於地面下的深度、(h)試體

取樣的位置及方向。 

儲放不擾動試體之容器應能防漏氣、防水，試體上下兩端須與容器兩端修

齊，容器壁應用布擦淨、擦乾，試體可用剛熔的臘薄封數層、鋁箔紙或 O型密

封圈密封。試體與封蓋間的空間應用鋸末、砂或其它適合的材料填塞，封蓋可

用防水膠帶或封臘密封。供室內試驗使用的取樣試體應儘快小心運送，搬運與

儲存過程應盡量避免試體性質受震動及氣候影響而改變。 

二、 土壤試體 

土壤試體須包含取樣來源地層中主要礦物成分，且不應混雜來自其他地層

中的材料或取樣過程留下的添加物，並能滿足欲施作試驗的試體品質最低要求。 

不擾動試體在取樣、處理與儲存過程中含水量和孔隙率只容許零至微量擾

動，試體的含水量與孔隙率與現地土壤相近，土壤所含的化學組成物性質與比

例未發生改變。但在特定的意外狀況下，如地層的改變或變異，仍可能導致試

體品質不如預期。 

擾動試體中土壤所含的化學組成物性質、比例未發生改變，仍能自試驗結

果得知自然含水量、大致辨別不同土壤層的排列、走向與組成物，但土壤試體

的結構已因擾動改變。但在特定的意外狀況下，可能導致取得的試體品質不如

預期。 

因取樣、處理與儲存過程嚴重擾動，試體中土壤結構已完全改變，以致不

同於現地，試體品質接近重模狀態。不同土層或組成物已無法識別，且試體的

含水量已無法代表現地的自然含水量。 

由現地土壤性質和取得的試體等級擾動程度，可進行不同試驗。例如，擾

動試體一般不會對土壤顆粒造成影響，故粒徑分佈試驗可採用擾動試體進行，

但試體擾動可能改變土壤排列結構及含水量，故應特別注意選用試體之擾動狀

況。 

三、 岩石試體 

岩體中不連續面和填充材料的特性經常主控岩體材料強度或變形行為，在

岩石取樣過程中，這些岩體中構造弱帶及其填充材料必須被謹慎詳實的記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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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 

不擾動岩石試體的岩石結構在取樣和處理過程幾無擾動，可自試驗直接推

定現地岩體或岩石材料強度與變形特性、含水量、密度、滲透性。岩體中的組

成物質未發生改變。 

擾動岩石試體的岩石結構已經被擾動，岩體的整體強度、變形行為、含水

量、密度、孔隙率及滲透性已經發生改變，但仍能取得包含現地岩體中所有的

組成物質並保留各組成物的原始比例的試體。試體中的岩塊仍保有與現地岩塊

(非完整岩體)相同的強度與變形行為、含水量、密度與孔隙率，同時可識別出

岩體中不連續面的大致排列方式。 

因取樣、處理與儲存過程嚴重擾動，造成試體中岩體結構與不連續面的性

質已不同於現地，此類試體中岩石材料已經被擊碎，組成物可能發生改變，僅

能從中得知岩石種類。 

四、 試體取樣規劃 

規劃土壤及岩石試體取樣程序時，首先基於大地工程調查的目的、現地地

質狀況、大地工程設施或設計工法的複雜度，研擬欲進行的試驗項目和數量，

進而決定試驗所需的試體品質要求與試體數量。依照試體必須具備的現地特

性，決定適當的試體品質等級，並綜合考量預期的現地土壤、岩石類型和地下

水條件，自合適的地工材料試體取樣方法類別中選取。 

規劃鑽探取樣時，可依照取樣樣本的位置和特性，採用兩種不同的策略。

第一種是取得完整連續的試樣，鑽探時於鑽孔底部使用鑽掘器材或特定的取樣

器取樣。另一種策略是只取得鑽孔中特定深度的試體，如薄管取樣及標準貫入

試驗(SPT)。 

取樣規劃時，鑽探或挖掘方法的選擇及採用的取樣設備，應符合相關規範

規定的取樣方法類別要求。 

取樣時，應考慮取樣樣本之代表性。在非均質地層或必須詳細調查現地地

層狀況之處，鑽孔取樣時可採用連續取樣或增加取樣數量。 

取樣過程除了機械性擾動和試體取出後的應力釋放外，取樣的土壤類型亦

影響試體擾動程度。敏感性高的土壤容易被擾動，須特別注意取樣造成的試體

擾動；敏感性低的土壤(如硬粘土)，或可選用限制較少的取樣方法取得不擾動

試體。不同工程問題需要土壤參數的精確度並不相同，在規劃取樣程序時，應

納入充分考量前述各因素，使取得的土壤試體擾動程度滿足一致性，以及試體

品質可接受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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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3 現地試驗 

現地試驗可避免取樣時對土壤或岩石造成之擾動，為取得土壤或岩石工程性質

之可靠方法之一，惟所測得之參數受試驗時的現地環境條件影響，應用於推求大地

工程參數時應考量此項限制。 

現地試驗規劃時，應依據地質條件以及地工設施的設計方法和施工所需，決定

適合的試驗項目、施作位置及數量。進行現地試驗應注意下列事項： 

1. 現地試驗應參照最新國家標準相關規範辦理，無相關規範者，應採公認之試驗方

法或規範為之。無適當方法或規範者，其試驗方法應經專業人員認可。 

2. 現地試驗應依工址既有地盤資料、設計需求及施工方法，訂定試驗計畫，包括試

驗目的、依循規範、試驗方法、施作位置、數量、試驗設備、流程，資料擷取、

結果分析及參數評估等。 

3. 現地試驗之儀器設備均需經國家認證之試驗機構或學術單位校核簽證，校核結果

與其時效須經查驗。 

4. 試驗結果之合理性應加以評估。依據現地試驗結果計讀或推導地工參數時，應考

慮試驗時現地環境條件之影響。若前後期調查結果不相符、或與對工址原有認知

不符合時，應考慮進行補充試驗或變更試驗項目，評估試驗結果時亦可參考取樣

時的鑽探紀錄。 

5. 地層的結構或材料組成若具有異向性，進行現地試驗時應一併考慮。 

6. 處理試驗結果時，若使用理論式、經驗式或圖表推定相關大地工程參數或係數，

應考慮該轉換公式在個案中的適用性及參數的使用範圍。推定參數時，應依循各

試驗規範或相關研究報告所規定的轉換公式，並考量轉換公式是否適用於試驗時

的現地地層或環境條件，並確認所推定的參數是否與其他方法所得資料相符。 

現地試驗報告內容應包括試驗規劃描述、試驗規範、儀器設備、試驗過程、試

驗結果、結果分析、評估方法及評估結果。 

土壤的變形特性常採變形模數、垂直地盤反力係數、水平地盤反力係數等參數

描述，常見的現地試驗包括孔內載重試驗、平鈑載重試驗、現場載重試驗；強度特

性常採視凝聚力、視摩擦角、黏土不排水剪力強度、尖端阻抗或摩擦阻抗、標準貫

入試驗(SPT) N值等參數描述，常見的現地試驗包括現地直接剪力試驗、現地十字片

剪試驗、圓錐貫入試驗、標準貫入試驗；透水特性常採水力傳導係數描述，常見的

現地試驗包括孔內透水試驗、變(定)水頭透水試驗、現地抽水試驗等。 

岩石的變形特性常採地盤反力模數、彈性模數、包生比等參數描述，常見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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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試驗包括岩盤孔內變形試驗、套鑽法、孔底法等；強度特性常採視凝聚力、視摩

擦角、弱面剪力強度及殘餘強度等參數描述，常見的現地試驗包括現地直剪試驗、

現地弱面直剪試驗；透水特性常採水力傳導係數描述，常見的現地試驗包括岩層滲

漏試驗、封塞水力試驗、孔內流速試驗。 

此外，水位觀測井、水壓計常用於觀測地下水位或孔隙水壓，砂錐法及夯實試

驗常用於推求現地相對密度或夯實度，孔內攝影掃描常用於調查地表下之弱面分佈

及位態。 

C3.4 室內試驗 

進行室內試驗時，需特別注意下列事項，以免影響室內試驗之結果。 

1. 室內試驗項目與數量須依據各階段調查、工程需要以及地盤特性訂定。 

2. 室內試驗使用之儀器設備應經國家檢校單位校核簽證，校核結果與其時效須

經查驗。 

3. 現地採取之試體及薄管送達實驗室後，應先核對隨送之紀錄表無誤後，方予

收藏。試體及薄管應收於專用之儲藏設施中，並妥善管理，以免試體遺失

或受到擾動。試驗前所有試體均應再行檢視，確定其品質，不符品質要求

者應予捨棄。 

4. 室內試驗應參照最新國家標準相關規範辦理。國家標準無相關規範者，得採

國際規範或公認之試驗規範或方法替代；無適當之規範者，應採用經專業

人員認可之試驗方法。 

5. 試驗結果之合理性須加以評估，不合理者應予廢棄，並補作試驗。為免試驗

結果偏差，同一試驗之試驗數量應多於 1組。 

室內試驗報告應包含前言、取樣方法、試體品質、試驗規範及試驗結果等章節。

試驗原始紀錄應予以存檔，以備查考。 

一、 土壤試驗 

物理性質試驗主要用於土壤或岩石的分類，將性質相似的土壤，劃分為

同一類別，所需試驗包括含水量、液塑性限度、比重、粒徑分析等測定。常

見的土壤物理性質試驗包含含水量試驗、阿太堡限度試驗－液性限度(LL)及塑

性限度(PL)、比重及粒徑分布。 

土壤及地下水的不同化學性質可能對工程設施、土壤強度及進行土壤改

良時造成不同影響，可測定其有機質、氯鹽、硫酸鹽、及氯化物含量以及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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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小，提供設計參數之參考。 

土壤之強度特性可由視凝聚力及視摩擦角等參數描述，常透過土壤直接

剪力試驗、土壤三軸壓縮試驗、土壤單軸(無圍)壓縮試驗求得；壓縮性與變形

特性可由壓縮指數、回脹指數、壓縮係數、體積壓縮係數及壓密係數等參數

描述，常透過單向度壓密試驗以及三軸壓縮試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求得。 

土壤的透水特性常用水力傳導係數描述，常依據其滲透性高低，分別採

用定水頭試驗及變水頭試驗測定。 

現地場址若有土壤夯實之需要，則需先於實驗室內對於欲夯實之土壤進

行夯實試驗，其目的在於求得土壤含水量與夯實後乾密度之關係；此外，夯

實完畢之試體亦可採用加州貫入比等試驗，量測其強度隨含水量之變化。 

二、 岩石試驗 

岩石的一般物理性質常以其單位重、含水量、比重、孔隙率及吸水率等

參數描述。 

岩石浸水後若因吸水而產生體積變化，則需進行吸水膨脹試驗，膨脹性

試驗分為以下兩種：(1)在體積不變的狀況下量測回脹壓力(單向度回脹壓力)，

(2)在自由回脹的狀況下量測回脹應變(含單向度及三向度回脹應變)。此兩種試

驗分別稱作單向度回脹壓力試驗及單向度(三向度)回脹應變試驗。回脹壓力與

回脹應變均為該岩石之膨脹性指標。 

岩石在不同濕度、溫度之環境下，會有不同程度的風化及崩解現象，常

透過消散耐久性試驗測定其消散耐久性指數描述之。 

岩石的強度特性可由視凝聚力、視摩擦角、單壓強度、抗張強度等參數

表示，常透過點荷重試驗、岩石單軸抗壓強度試驗、岩石三軸壓縮試驗、岩

石弱面直剪試驗、巴西人試驗等方法求得。 

因岩石與岩體破壞包絡線常非直線，應特別注意莫爾庫倫破壞準則之適

用性，此外，岩體強度不易根據室內實驗獲得，通常需根據岩體分類法加以

評估。不連續面強度除了利用岩石弱面直剪試驗求取以外，亦經常利用野外

調查不連續面特性，並依據不連續面粗糙度、壁面強度以及正向應力推估不

連續面破壞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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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5 試驗結果的評估與參數的推定 

C3.5.1 試驗結果的評估 

室內或現地試驗中取得的大地工程資訊應該再經過評估，以確認其代表性、

合理性及適用性，並收錄於現地調查報告中，調查報告應包含的項目有： 

1. 現地調查與室內試驗調查的結果； 

2. 試驗過程的檢討與建議； 

3. 根據調查結果對現地地層簡化分層的敘述； 

4. 各簡化地層一般物理性質、力學性質以及變形行為的說明； 

5. 對邊坡內不規則地層變化或特殊地質狀況如不連續面等性質加強說

明； 

6. 評估地下水位變化、地層種類、取樣方法、試體的儲存、運送和處理

過程對試驗結果的影響以及校正結果； 

7. 根據試驗結果，重新檢視內業預判結果和現地調查時之異同，並檢視

對於地層細部狀況所做的假設。 

應儘可能包含的項目包括： 

1. 以圖表綜合說明根據工址調查結果之現地地層剖面，說明相關地層的

分布與邊界以及地下水位； 

2. 由試驗結果推定的地工材料之大地工程參數，並檢討其代表性、合理

性與適用性。 

評估試驗結果，推定大地工程參數與撰寫現地調查報告時，應注意現地地層

中是否存在弱帶(及相對應的試驗值)，否則在推定大地工程參數時可能會忽略地質

弱帶的存在和潛在危害。此外，大地工程參數的變異度可能造成工址設計條件的

顯著差異。依據試驗結果推定大地工程參數時，應注意相同地層中經由不同試驗

項目結果推定的參數是否相符，若有差異則應記錄並進行進一步討論。 

推定不同地層面的交界或地下水位時，應依據地質學原理進行評估，若調查

點位夠密集且地層空間變化不致過於劇烈，則可使用地質統計學內插方法，但應

同時記錄所使用的內插方法以及適用的證明。 

地下水量測結果的評估需考慮工址的地質條件與大地工程條件、單一測量結

果的準確度、孔隙水壓長時間的變動、觀測期長短及觀測季節與工址的自然氣候

條件。評估項目應包含觀測到的地下水位、孔隙水壓的最高值及最低值，並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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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值發生的時間。若有需要使用工址附近於極端氣候下的地下水位上下限，則可

由正常狀況下地下水位測量結果推估而得，若推估值缺乏資料佐證，應小心使用。 

C3.5.2 大地工程參數推估值的建立 

有關大地工程參數推估值的建立，可參考本規範第二章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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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邊坡穩定分析 

C4.1 說明 

邊坡穩定分析必須對邊坡所處之地形環境、地質構造及工程條件，以及邊坡之

幾何形狀、材料力學特性、受力情況及坡內孔隙水壓之分佈狀況等因素有充分之瞭

解，研判邊坡可能的破壞類型，選取適當的分析位置、剖面以及適當的參數，方能

得到合理的邊坡整體穩定分析結果。 

進行邊坡穩定分析之前，應先依據地形條件、地層及地工材料特性，評估邊坡

可能的破壞類型後，針對各破壞類型進行穩定分析。邊坡破壞類型依運動方式可概

分為落石、邊坡滑動及土石流等。本章所討論的邊坡穩定分析主要針對滑動破壞類

型，具其他破壞類型潛能之邊坡，可依相關學理方法分析其穩定狀態。 

滑動破壞類型在土壤邊坡及岩石邊坡中的型態以及影響因素皆不相同。土壤邊

坡坡體地層以土壤為主，無明顯層面或是不連續面之軟岩、高度破碎之岩層、以及

填土邊坡等亦有類似的特性。岩石邊坡泛指穩定性受地質構造或不連續面控制之邊

坡，一般以岩石地層為主。 

邊坡穩定分析常見的方法有極限平衡法及數值分析法兩大類。採用極限平衡法

分析計算安全係數之步驟如下： 

1. 依地形環境、地質構造、工程條件以及經驗研判，選取適當的分析位置並假設一

可能之滑動面之位置。 

2. 針對該滑動面進行穩定分析，並決定其安全係數。 

3. 重新假設滑動面並進行分析。 

4. 重複前述步驟，直到獲得最小之安全係數為止。 

該最小安全係數即為邊坡整體之安全係數，所對應之滑動面即為臨界滑動面。 

部分邊坡採用極限平衡法分析安全係數雖符合要求，卻存有變形過大之疑慮，

或是部分邊坡具持續蠕動等潛變情形，無法採用極限平衡方法準確分析，此時邊坡

設計條件受變形量控制，可藉由數值分析方法，考慮坡體之應力及應變行為，推求

坡體變形量及可能之破壞形態。此外，對於地層複雜、破壞型式不具規則性、潛在

滑動面不易判定之邊坡，或是地形複雜影響地震力作用時，亦可藉由數值分析方法

分析其穩定狀態。 

數值分析成果可提供邊坡變位參考，然所求得之變位受材料組成律、參數及邊

界條件設定之影響，可能與實際變位有所差異，且邊坡長期持續變位不易準確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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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故數值分析法雖可協助研判邊坡穩定與變位情形，仍宜注意其於實際情形之

適用限制。 

C4.2 土壤邊坡穩定分析 

土壤邊坡穩定分析常採用極限平衡方法進行。不同地層條件下，滑動面如為平

面、圓弧及複合等較具規則之破壞型態，可分別採用平面分析法、圓弧分析法及切

片分析法。對於其他較不具規則或坡體變形較大者，可採用數值分析方法進行穩定

分析。 

邊坡穩定分析應考慮現地土壤應力可能之變化，選擇「有效應力分析法」或「總

應力分析法」進行分析。土壤材料特性參數可能隨應力狀態而改變，邊坡穩定分析

應考慮坡體臨界滑動面附近對應的應力範圍，選擇適當的材料參數。 

平面分析法、圓弧分析法及切片分析法說明如后： 

1. 平面分析法 

假設破壞面為一平面，如 Culmann 分析法及無限邊坡法，一般適用於具明

顯弱層地層、且弱層約略平行於坡面或出露於鄰近坡趾處之邊坡。 

2. 圓弧分析法 

假設破壞面為一圓弧，可採用 Taylor分析法及摩擦圓法。此分析法僅適用

於均質、邊坡幾何形狀及地層條件不複雜之邊坡。 

3. 切片法 

此方法將滑動體分成許多個垂直片段，適用於非均質土壤、邊坡幾何形狀

及地層條件複雜、或是需慎重考慮孔隙水壓力之邊坡。依據力平衡條件簡化程

度及不同的切片間作用力假設，衍生出不同之切片法，如 Bishop 簡化法、Janbu

簡化法、Janbu 嚴謹法、Spencer 法及 Morgenstern-Price 法等。滿足完整力平衡

條件之切片法，其安全係數準確度通常優於僅滿足部分力平衡條件之切片法。

Bishop 簡化法一般而言精度已相當準確，然因此法所採用之片間水平合力為零

條件，受到外加水平力作用如地錨或水平地震作用力時，則不適用。滿足所有

力平衡條件的切片法，稱為嚴謹切片法 (如 Spencer 法、Janbu 嚴謹法及

Morgenstern-Price 法)，此類切片法可分析不規則形狀之滑動面，適用範圍相對

較廣。 

對於地層複雜、破壞類型可能不具規則性或多重潛在滑動面、或坡體變形

過大之邊坡，可採用有限元素或有限差分法等數值分析方法進行穩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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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3 岩石邊坡穩定分析 

岩石邊坡常受地層構造及不連續面的空間分佈，以及其與坡面的相對關係，具

有平面滑動、楔形滑動以及傾覆(翻倒)等不同的潛在運動型態，可採用立體投影分

析，研判可能的破壞型態，以利後續穩定分析。 

1.平面滑動穩定分析 

滑動面與張裂隙的走向皆平行或近乎平行坡面、張裂隙垂直時，地下水可能沿

裂隙滲入滑動面，並在滑動面於坡面交會處滲出，形成三角形分佈的水壓力，導致

張裂隙與滑動面構成的岩塊發生滑動。平面滑動穩定分析需針對張裂隙與可能滑動

面形成的滑動塊體，考慮塊體自重、張裂隙與可能滑動面上水壓分布、地錨及其他

工程設施等，採用滑動面之弱面材料參數進行分析。坡面甚陡且張裂隙非常接近坡

面時，需注意滑動面上水壓力合力以及張裂隙水壓力合力是否可能造成滑動塊體傾

覆，不限於平面滑動穩定分析。 

2.楔形滑動穩定分析 

邊坡之坡面與地層構造或不連續面中的兩弱面可能形成楔形塊體，因塊體自重

或水壓力、地震力等外力作用，沿弱面發生楔形塊體滑動或轉動。進行楔形滑動穩

定分析時，需依據工址調查結果考量各組節理、層面等弱面與坡面之交會位置，決

定可能破壞之楔形塊體，據以計算驅動楔形塊體之下滑力，包括塊體自重、各滑動

面上之水壓力以及外力，並依據驅動力之合力與兩弱面的空間關係，分析滑動破壞

係沿兩弱面之交線滑動、沿某一弱面滑動或沿某一弱面轉動等。各種破壞型態中阻

抗與驅動比值最小為楔形破壞之安全係數。 

C4.4 數值分析方法之選用 

數值分析可採用有限元素法、有限差分法、邊界元素法、離散元素法等方法。

設計條件受變形量控制之邊坡運用數值分析法進行邊坡穩定分析時，需注意坡體材

料在大變形條件下的應力及應變行為，選擇適當的材料組成律及參數，並檢核數值

分析解算過程在坡體內部以及邊界條件等方面，皆符合大變形條件下的力平衡與位

移諧合。 

相對於極限平衡分析及理論公式，數值分析通常需要更精細的坡體材料組成律

以及參數，尤其是地質構造、不連續面以及相關的剪力強度參數，對於水壓力及可

能的外力及作用位置亦需較精確的資訊。邊坡穩定若需採用數值分析時，工址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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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計畫及材料試驗即應提供所需之資訊。邊坡穩定之數值分析應考慮施工程序及

擋土設施，並視需要進行二維或三維穩定分析。 

邊坡除整體穩定問題外，部分亦存在局部岩塊失穩的課題。除離散元素法外，

可採用關鍵岩塊理論及不連續變形分析法進行分析計算。關鍵岩塊理論須依據岩坡

弱面組數、位態、間距、延伸及弱面強度等資料，計算最大關鍵岩塊，評估邊坡岩

塊之穩定性。不連續變形分析法具有完整之塊體運動架構，可處理分離塊體間之互

制與互動行為，進行岩塊的大變位分析及運動計算，除穩定分析外，亦適用於落石

及傾覆破壞等岩坡破壞型態分析。 

C4.5 應力狀態、地下水及地震力 

土壤邊坡分析應依據分析考慮設計年限內現地土壤應力、孔隙水壓力可能之變

化，採用「有效應力分析」或「總應力分析」進行。選擇「有效應力分析」或「總

應力分析」的主要考量，在於何者能適當描述因應力狀態改變造成的邊坡穩定程度

變化。 

「有效應力分析」考慮坡體孔隙水壓分布及變化，計算坡體材料之有效應力，

採用有效應力強度參數進行邊坡穩定分析。坡體之孔隙水壓分布可經由實際量測的

地下水位、水壓推估獲得，亦可依據理論，採用孔隙水壓參數計算超額孔隙水壓的

變化，或採用數值分析方法模擬坡體內孔隙水壓分佈及變化決定。對於填方邊坡及

長久性挖方邊坡之長期狀態，坡體內孔隙水壓經過長時間的消散，水頭接近靜止或

地下水壓分布呈穩定狀態，適合採用「有效應力分析」進行邊坡穩定分析。施工中

邊坡例如回填中路堤下方地層，若地層排水速率緩慢，坡體內孔隙水壓處於持續變

化狀態，欲採用「有效應力分析」進行邊坡穩定分析時，需能準確量得坡體內孔隙

水壓之變化。 

軟弱黏土地層上的填方邊坡，因地層排水速率慢，填土過程超額孔隙水壓未必

能及時消散，邊坡穩定分析以採用「總應力分析」為宜。邊坡填方完成後之長期狀

態，因超額孔隙水壓已消散，則可採用「有效應力分析」。 

「有效應力分析」與「總應力分析」的分析程序相似，不論採用何者進行邊坡

穩定分析，皆應考慮邊坡施工期間以及長期狀態可能產生的荷載變化，且應分別依

據坡體臨界滑動面附近的應力變化範圍，選擇適當的材料參數。一般而言，施工期

間重視短期邊坡穩定，常採用「總應力分析」，地下水位短期變動大或存在急速洩降

情形，亦以「總應力分析」不易出現過大的偏離。而自然邊坡具開挖解壓、長期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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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等情況，則常採用「有效應力分析」進行分析。當邊坡存在地下水滲透時，應考

量水流方向造成地下水壓力的變化，通常可透過土壤浸水單位重配合滲流力作用分

析影響程度。 

分析過程應注意坡體中應力量值及作用方向的合理性。坡頂存在張裂隙時，其

位置及深度皆影響分析結果，且通常高估安全係數，應視現地形況調整張裂隙至適

當位置，並經重覆檢核確定安全係數。 

地下水位或水壓力可透過現地調查獲得，但在觀測期間獲得的地下水位，不一

定能反應設計年限可能發生的最高水位，分析時應評估邊坡中地下水位受降雨和其

它因素影響而變動的幅度，或參考「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相關「水文調查與分析」

章節，依據工址附近水文測站歷史觀測記錄分析推估。 

地震對邊坡的影響可採用適當的數值分析方法進行動態分析，亦可採用擬靜態

分析配合極限平衡分析安全係數的變化。擬靜態分析之設計地震力可參考

EN1998-1:2004 及「公路橋梁耐震設計規範」，分別考慮近斷層及遠斷層效應，說明

如下： 

設計地震水平作用力採用 0.5倍設計水平加速度，而設計地震垂直向作用力則區

分為兩種情形，其一為近斷層時，設計地震垂直作用力為設計水平作用力之正負 0.5

倍，其二為遠斷層狀況，設計地震垂直作用力為設計水平作用力之正負 0.33倍。 

擋土構造物若為錨碇或斜樁型式，地震時邊坡受到束制無法自由外移，引致之

土壓力大於原本之主動土壓力條件，設計地震力可依照 AASHTO-1996 規範建議，採

原設計地震力 3倍計算之。 

對於重要性一般或較低的邊坡，有關地震力之考慮可依據前述水平及垂直作用

力酌予調整。 

邊坡地層受地震作用時若可能因土壤液化，導致邊坡穩定性疑慮時，應進行土

壤液化影響分析。不同限度狀態下對應之荷重如表 C4.5-1。 

 

表 C4.5- 1不同限度狀態下所對應之荷重情形 

限度狀態 地下水位 地震力 

使用性限度狀態 常時水位 中小度地震 

修復性限度狀態 高水位 設計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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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6 邊坡穩定性評估 

整體邊坡之穩定性常採用安全係數表示，安全係數與地工參數 X、靜載重 FD、

活載重 FL、與水壓力 FU等有關，穩定邊坡之安全係數應不小於 1，即： 

FS(X,FD,FL,FU)  1 

邊坡設計方法可分為容許應力設計法(Allowable Stress Design, ASD)、性能設計

法(Performance-based Design, PBD)及可靠度設計法(Reliability-based Design, RBD)。 

容許應力設計法通常採用傳統安全係數的概念檢核穩定性。性能設計法則常採

用分項係數(Partial Factor)的概念檢核穩定性，而材料係數法(Material Coefficient 

Method)與載重與阻抗係數設計法(Load and Resistance Factor Design, LRFD)皆可視為

分項係數法的特例。可靠度設計法則是採用破壞機率的概念檢核穩定性。 

1. 對容許應力設計法而言，穩定性設計需要滿足： 

FS(Xk,FDk,FLk,FUk) FS 

其中下標 k 代表參數的特徵值，FS 為設計所要求之安全係數。公路邊坡設計要

求的安全係數FS常需考慮二點因素： 

(1) 對地質構造、地下水、可能滑動面及大地工程參數之瞭解及掌握程度。 

(2) 當邊坡造成破壞時，可能造成損失之嚴重性。 

邊坡破壞後之整治工程，因破壞型態及現地狀況較為明確，且可藉由現地調

查獲得大地工程參數，設計安全係數可考慮保全對象與破壞造成損失的嚴重性等

因素，酌予降低。 

2. 性能設計法 

選用性能設計法時，需要求得大地工程參數的「設計值」，並根據該設計值

檢核穩定性。地工參數設計值之決定隨著所使用的設計方法而不同，因此設計值

決定時應說明所使用的設計方法，並清楚說明設計值的決定流程。 

(1) 對分項係數法中的材料係數法而言，設計值為特徵值乘上適當之分項係數： 

Xd = XXk, FDd = FDFDk, FLd = FLFLk, FUd = FUFUk 

其中為參數的分項係數。分項係數之決定應考慮該參數的不確定性，且需

注意該分項係數是用在計算公式的阻抗端或是載重端，例如：靠近坡趾土壤

的自重扮演阻抗端的角色，其單位重的分項係數應予折減，即小於 1。材料

係數法的穩定性設計需要滿足： 

FS(Xd, FDd, FLd, FUd)  1 

(2) 對分項係數法中的載重與阻抗因素設計法而言，可透過特徵值求得特徵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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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特徵載重，設計阻抗為特徵阻抗乘上適當之阻抗係數，設計載重為特徵載

重乘上適當之載重係數： 

Ed = EE(Xk, FDk, FLk, FUk) 

Rd = RR(Xk, FDk, FLk, FUk) 

其中 E為總載重，R為總阻抗，E為載重係數，R為阻抗係數。阻抗與載重

係數之決定應考慮阻抗與載重的不確定性。載重與阻抗因素設計法的穩定性

設計需要滿足： 

Ed  Rd 

3. 可靠度設計法 

由於大地工程參數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安全係數無法量化這些不確定性，

以至於實際的安全係數可能不同於分析計算值。地工參數變異性大時，如採用較

高的安全係數，往往造成施工成本的浪費，且仍無法確實掌握安全性；此時可針

對潛在滑動面進行取樣密度較高的調查，更精確地掌握地工參數特徵值的統計性

質，如期望值、標準差及變異係數。大地工程參數變異程度過大時，安全係數不

易反應邊坡整體的穩定性，或是落石、傾覆或邊坡潛移等非整體邊坡破壞情形，

可採用可靠度分析，驗證邊坡穩定與安全性。 

可靠度設計法中，地工參數特徵值被視為隨機變數(Random Variable)，可以

依據現地調查結果估算特徵值的期望值與變異係數。 

規劃階段與基本設計階段，可參考鄰近既存工程施工階段的調查結果或其他

報告，估算地工參數特徵值之期望值與變異係數。細部設計階段則宜採用較密集

的取樣調查與試驗結果，估算地工參數特徵值之期望值與變異係數。依據特徵值

之期望值、變異係數、機率分布型式、以及相關係數進行可靠度分析，估算安全

係數小於 1的機率： 

P[FS(Xk, FDk, FLk, FUk) < 1] 

此機率稱為破壞機率。邊坡設計之安全係數計算量較小時，可採用蒙地卡羅模擬

(Monte Carlo Simulation)估算破壞機率。安全係數計算量較大時，可視隨機變數

數量，採用一階可靠度分析(First-order Reliability Method)或子集合模擬法(Subset 

Simulation)估算破壞機率。 

邊坡穩定性之容許破壞機率可依據年破壞機率及破壞造成損失的嚴重性選

定。 



 

C-29 

第五章 邊坡滑動之穩定工程處置 

C5.1 說明 

公路邊坡設計於規劃階段即應依據工址調查結果，儘量避免通過可能發生邊坡

滑動的地區。如無法完全避開，則應調整公路線形或變更構造型式，避免造成邊坡

大規模不穩定問題。例如：為了避免在順向坡開挖坡趾，可將構造型式由路塹調整

為路堤或橋梁，雖然初期投入的工程建設經費較高，但是考量未來營運維護的風險

與成本，採迴避方式仍為安全與經濟之邊坡處置選項。當公路規劃路線經過順向坡

路段時，應依下列原則進行： 

1. 路線穿越大範圍順向坡、剪裂帶或舊崩塌地時，應加強地質調查的精度，同

時儘可能減少對原有地形的擾動，避免太高的挖方或填方。 

2. 順向坡之不連續面可能出露或見光時，應特別考量擋土設施型式的選擇及施

工步驟，以確保施工中之安全性及長期的穩定性。 

3. 順向坡如採用地錨做為穩定設施時，應考量地錨的錨碇段需座落在穩定的地

層，並避免不同高程地錨的自由段長度差異過大，造成應力集中。 

公路邊坡依人工挖填與否，可分為挖方邊坡、填方邊坡及自然邊坡。挖方邊坡

及自然邊坡常因解壓及風化影響，邊坡土壤及岩石材料強度隨時間而減降，邊坡整

體穩定性也隨之降低；填方邊坡土壤特性則常因壓密及壓縮等作用，導致邊坡土壤

強度隨時間而增加，邊坡整體穩定性也常隨之升高。 

公路邊坡經穩定分析後，研判符合設計要求者，可採用排水及坡面保護設施以

防止坡面風化或遭受沖蝕；研判屬不符合設計要求者，則需採用邊坡穩定工法以增

進邊坡穩定。邊坡排水及坡面保護設施另詳第七章及第八章規範，本章主要針對公

路邊坡開發過程，邊坡穩定經分析結果研判屬不符合設計要求者，為了增進邊坡穩

定而採用減少驅動力或增加阻抗力等兩類對策相關之工程處置及設施。 

1. 減少驅動力：邊坡滑動的驅動力主要為重力，因此減少驅動力即可有效增進

邊坡穩定，主要工法包括降低坡角及降低邊坡載重。加強邊坡排水亦可有

效減少驅動力。 

2. 增加阻抗力：利用工程設施增加邊坡滑動之阻抗力，可分為外部及內部穩定

工法。外部穩定工法係於邊坡的坡趾或坡面增加阻抗力以提高邊坡穩定

性；內部穩定工法則係提高邊坡抗剪強度來穩定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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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2 設計考量 

公路邊坡設計時應依據其重要性，包括交通量、經濟價值、保全對象及替代道

路等，考量性能需求並決定設計限度狀態。原則上邊坡穩定分析應符合使用性限度

狀態以及修復性限度狀態有關安全係數之要求，各項邊坡地工設施在使用年限內確

實執行定期維護時，其設施性能符合使用需求；若遭受損害，仍可藉經濟可行的修

復手段使其恢復耐久性與原有使用機能。 

為了減輕公路邊坡維護管理之成本與負擔，應優先以自行穩定之坡度配置開挖

坡及回填坡。如需設置邊坡穩定設施，則優先採用仰賴自重即能達到穩定之設施，

例如坡趾填土、重力式擋土設施，其次考慮採用止滑構造物，如止滑樁、地錨等設

施。 

C5.3 減少驅動力 

邊坡滑動的驅動力主要來自重力。邊坡材料受到重力作用而有下滑的趨勢，一

旦驅動力超過滑動面之阻抗力，邊坡即發生滑動。減少驅動力的方式包括：降低坡

角或坡高、降低邊坡載重及透過邊坡排水控制地下水位等。邊坡排水於第七章闡述。 

邊坡設計於路權、經濟性及工程可行性容許下，可透過降低坡角、減輕滑動土

體重量，以增進邊坡之穩定。降低坡角工程處置包括降低各階邊坡之坡度或高度、

挖除坡面及坡頂之不穩定土石、增設邊坡台階以降低整體坡角等。降低坡角可有效

減輕滑動土體重量，惟降低坡角通常需要更多的路權範圍，因此於規劃設計階段即

須充分考量用地需求，及挖填土方之平衡。 

公路人工挖填邊坡常採分階方式設計，每一階邊坡之高度以不大於 10公尺為原

則，逐階設置平台，挖方邊坡之設計以直橫比 1:1 至 1:1.5 為原則，而填方邊坡則以

直橫比為 1:1.5 至 1:2.0 為原則，實際設計坡度應依地形、地質情況、鄰近結構物情

況、經濟性、土方調配、行車視距、邊坡重要性及穩定性等考量而調整。 

影響邊坡穩定之載重包含邊坡頂部構造物載重及滑動土體自重；坡頂構造物如

位於影響邊坡穩定範圍內，可調整其位置或基礎型式，以減輕對於邊坡穩定之負面

影響，例如將坡頂構造物改採深基礎，使構造物載重傳遞至滑動面以下之地層，以

降低邊坡載重。如填方邊坡因路權範圍不足而無法降低坡角，或基礎承載力無法支

承填方邊坡重量時，設計可考慮採用輕質回填材料，或採用中空構造物取代填土，

以降低滑動土體重量及下滑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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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4 增加阻抗力 

增加邊坡滑動阻抗力可透過提供邊坡滑動阻抗或提高邊坡抗剪強度兩種方式達

成，前者常利用擋土設施自重，如剛性或柔性擋土設施、坡趾填土等，以及採用地

錨之錨碇力提高阻抗力；後者常採用止滑構造物如排樁穿過可能滑動區域，或是地

盤改良等方式，提高邊坡的抗剪強度，以增進邊坡之穩定。 

坡趾填土可增加坡趾處之靜載重，以增加邊坡之下滑阻抗力。對於遭到挖除坡

趾之順向坡，如回填土仍可能不足以維持其穩定性，可於坡趾先採用簡易構造加以

支撐，配合必要之排水設施，然後再回填坡趾。 

坡趾填土應選用排水性佳之土方，配合設置地表及地下排水系統，以增進邊坡

之穩定性。 

擋土設施包括擋土牆及擋土排樁等。擋土牆一般可區分為剛性及柔性擋土牆；

剛性擋土牆包括重力式擋土牆、半重力式擋土牆、懸臂式擋土牆及扶壁式擋土牆等；

柔性擋土牆包括加勁式擋土牆、框條式擋土牆及石籠擋土牆等。此外，擋土排樁亦

為常用之擋土設施，可不需開挖邊坡坡趾，應用於出現破壞跡象之邊坡整治工程，

可有效降低施工風險，設計時應檢核樁體承受之剪力及彎矩，對於樁與樁間隔部分

也應考量其安全性。 

擋土牆型式之選擇應考量其設置目的、功能需求、重要性、地形與環境限制等

因素。擋土牆設計須能夠抵抗土壓力、水壓力、靜載重、活載重及地震力，並應考

量長期腐蝕、地下水、地表水及其他環境因子對擋土牆造成之損壞。長久性擋土牆

之耐久性必須審慎考量，長久性擋土牆之外型應儘量配合環境現況予以美化。 

擋土牆設計應考量邊坡整體穩定性、擋土牆牆體穩定性及擋土牆結構安全等。

邊坡整體穩定性應依照第四章之規定辦理；擋土牆設計可參考內政部頒「建築物基

礎構造設計規範」規定之安全係數。 

填方邊坡可於填築時配合埋設加勁材料並逐層滾壓，常見的填方邊坡加勁材料

包括地工合成材及鍍鋅鋼材等；挖方邊坡可於逐層降挖時有系統地打設土釘、灌漿

錨筋等加勁材，以提高邊坡抗剪強度。加勁材料除了須考量其力學特性之外，應特

別注意環境因子及加勁材耐久性。 

止滑設施包括止滑樁、沉箱、連續壁、微型樁、兼具止滑功能之集水井等。止

滑設施之型式相當多樣，其原理為將止滑設施構造物貫入邊坡並穿越潛在的滑動

面，利用構造物剛性提高整體邊坡抗剪能力。 

止滑設施之設計應計算其應力、位移與整體穩定性，以驗證設計是否滿足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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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之要求。 

地盤改良可利用土壤置換工法、高壓灌漿工法、化學灌漿工法或電滲工法等，

提高邊坡可能滑動區之地層剪力強度，以增進邊坡之穩定性。 

1. 土壤置換工法係以良質土壤置換軟弱土層，以提高土壤剪力強度。 

2. 高壓灌漿工法以高壓力將水泥漿注入地層，伴隨灌漿攪動土壤產生拌合效

果，以擴大改良範圍、提高地層強度及控制地層變形性，一般適用於沖積

層、崩積層或岩盤破碎帶之固結改良。 

3. 化學灌漿工法一般使用如石灰、飛灰、氯化鈣注入土壤拌合，以提高土壤之

剪力強度。 

4. 電滲工法主要應用於軟弱黏土層之改良，以電壓促進土壤排出超額孔隙水

壓，俾於施工期間獲得較佳之土壤剪力強度。 

地錨設計應包含使用地錨之可行性、地錨系統選擇、錨碇力評估、自由段長度

設計及防蝕保護設計，並應考量地權之取得、鄰近地下設施位置及地層特性等。 

地錨應以邊坡穩定分析方法進行設計，並考慮變位對於鄰近構造物或地下設施

之影響。地錨長度應足以穿過可能滑動面位置，並固定於穩定地層中。 

地錨常使用於挖方邊坡，配合邊坡降挖由上往下逐層施工，如使用於填方邊坡，

應特別考量背填土沉陷可能對地錨系統造成之影響。於用地範圍受到限制的邊坡，

可考慮採用擋土排樁搭配地錨配置，以限縮邊坡開挖範圍。 

C5.5 附屬設施 

考量營運維護階段邊坡巡檢及維修需要，應依地形、環境設置必要的通道與設

施，如需於坡面設置上下通道，可考量於直橫比 1:0.8 以上邊坡設置鋼製爬梯，直橫

比 1:0.8 以下邊坡設置混凝土階梯及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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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邊坡地錨設計 

C6.1 說明 

地錨係將維持邊坡穩定所需拉力傳遞至周圍緊密地層中，由地層之抗剪強度提

供足夠之摩擦阻抗，使地錨、支撐的主要邊坡設施及岩體、錨碇段周圍地層三者達

到平衡狀態，以提高邊坡穩定性。 

地錨之使用雖然存在若干不確定因素，但在地錨防蝕、驗收程序及維護流程漸

趨制度化之情況下，地錨仍可做為解決一般大地工程問題與確保邊坡穩定的重要設

施之一。 

C6.2 地錨之構造與種類 

地錨之基本構造可分為三大部份：錨碇段提供錨碇力之部份；自由段為抗張材

受拉伸張及傳遞錨碇力至錨頭之部份；錨頭係承受鎖定抗張材及傳遞錨碇力至承壓

結構體之部份，包括鎖定器與承壓鈑。抗張材錨碇段長是指抗張材與灌漿材料之設

計握裹長度。抗張材自由段長是指地錨抗張材之設計可自由伸張長度。地錨實際能

發揮之錨碇段長度和自由段長度，可能會因施拉過程中，自由段抗張材之摩擦力，

以及錨碇段抗張材與灌漿材料間之局部滑脫而有所變化。 

地錨種類依使用目的，可分為臨時性及長久性地錨。錨碇體可依錨碇行為機制

之不同而分為摩擦阻抗型、承載阻抗型及二者複合型；抗張材可依其應力傳遞分佈

之不同而分為承拉型、承壓型及二者複合型；錨碇體依施工方式，可分為無加壓式、

低加壓式、高加壓式以及擴孔式；錨頭可依鎖定裝置的不同分為夾片型、螺帽型及

二者複合型。 

C6.3 地錨規劃注意事項 

1. 規劃地錨時須先考慮下列事項： 

(1) 規劃地錨之目的及其設計功能； 

(2) 地錨為臨時性或長久性； 

(3) 地錨是否為唯一選擇，其他替代方案之適用性為何； 

(4) 地錨可否與其他替代方案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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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地錨方案前須先就地層、地權及對環境影響等條件，充份評估其可行性。

規劃地錨時，須考慮地錨長度是否在地權界限內，如超出地權範圍以外，則

須徵求地主同意，並以設置可回收式地錨為佳。另外，地錨施工可能有噪音

或引致鄰近房屋下陷等影響，規劃時應考慮其對環境影響的程度。進行地錨

使用功能時，須就以下四點進行整體考慮： 

(1) 錨碇段的錨碇能力； 

(2) 地層與地錨的整體安全性； 

(3) 被錨碇構造物的安全性； 

(4) 防蝕性。 

3. 地錨錨碇段之地層，一般可分為岩層、砂土層及黏土層，規劃時應考慮各種

地層之特性及其對錨碇段之影響：  

(1) 岩層錨碇段﹕錨碇段握裹力受該段岩體性質之影響極大，必須特別注意

岩層風化程度，以及岩層的弱面及岩石裂縫造成之漏漿。為確保安全，

摩擦阻抗型地錨之錨碇段長度一般不小於 3公尺。泥岩、頁岩因遇水容

易軟化、膨脹，其應考慮事項類同於黏土層錨碇段。 

(2) 砂土層錨碇段﹕設置於砂土層中之錨碇段，因受灌漿壓力、土層孔隙率

等影響，漿液滲流範圍常不規則，因此錨碇段並無規則形狀，實際之破

壞界面亦無特定軌跡，故其極限荷重受施工影響極大，較難估算。 

(3) 黏土層錨碇段﹕設置於黏土層中之錨碇段，因受潛變及施工擾動影響，

地錨之可靠性仍有疑問，因此應特別注意現場作業，並應以試驗證實其

可靠性。軟弱黏土層中之地錨應用案例有限，可靠性亦低；堅硬黏土層

中之地錨則常採用擴座地錨。 

4. 地錨因受現場施工作業、灌漿過程、地層變化等因素之綜合影響，其實際錨

碇能力，應於施工現場進行證明試驗直接驗證。 

5. 決定地錨施加預力之大小及方式時，必須檢討被錨碇構造物、周圍地層或鄰

近構造物等之變位及穩定性。 

6. 具長久功能之地錨，規劃設計時應考慮材料防蝕、潛變、錨碇段長期穩定性、

以及維護與管理等。 

7. 地錨使用期過後，若須解除預力或除去鋼腱，必須確定構造物或地層之穩定

性，不致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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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4 安全係數及穩定性 

一般地錨使用期限在 2年以內者，常可視為臨時性地錨，2年以上者屬長久性地

錨，長久性地錨與臨時性地錨之功能並無不同，其差異僅在於功能發揮期間的長短。

兩種地錨依其使用年限，以及其一旦發生破壞可能造成災害程度的不同，設計時所

考慮之安全係數，選用材料以及防蝕之處理方式亦不同，且依其使用之材料與防蝕

方式，影響地錨之耐久性能。 

地錨設計需考慮各主要組成材料與構件介面間之可能破壞機制，諸如地層/漿體

介面、漿體/抗張材介面、以及抗張材強度等，單一地錨之安全係數可參考表 C6.4-1，

表中安全係數之規定，係供選定參數和設計地錨尺寸使用，並非用來決定地錨試驗

之最大試驗荷重。 

地錨設計須就地錨之整體穩定性、埋置深度、群錨效應、錨碇段尺寸等，經完

整設計流程加以分析。於地錨設計參數決定階段，若對當地地質狀況不甚瞭解，或

該地區地質材料含泥量高、或地層破碎有漏漿之虞者，可視需要進行證明試驗，以

取得地錨設計所需參數。 

地錨設計之整體穩定性分析須注意： 

1. 錨碇力選擇，原則上高錨碇力之單支地錨，其對整體穩定性局部安全性之貢

獻，較設計多支低錨碇力之地錨為低。 

2. 破壞面或滑動面之確定，需確認設計之自由段長度，能穿越破壞面，錨碇在

不動地層內。 

3. 瞭解工程計畫之界限範圍，防止地錨之延伸範圍超出計畫之界限範圍。 

4. 環境條件之限制則包括地層狀況，既有地下埋設之公共設施、廢棄礦坑等。 

 

表 C6.4- 1單一地錨之最小安全係數 

分類 抗張材 地層/漿體介面 漿張材/漿體介面 

臨時性地錨 1.6 2.0 2.0 

長久性地錨 2.0 3.0 3.0 

註(1)：安全係數可視證明試驗結果及可能引致之風險損失酌予調整。 

註(2)：除使用鋼絞線做為抗張材及以水泥漿為灌漿材料外，使用特殊抗張材或灌漿材

料設計時，其界面間的抗剪安全性，需在證明試驗時加以驗證。 



 

C-36 

C6.5 載重 

地錨應能承受支撐的主要邊坡設施及岩體傳遞之各類載重，並依其使用目的與

功能，考慮不同之載重組合，如地表超載重、土壓力、水壓力等。承受往復荷重之

地錨，設計者應考慮最大往復荷重之狀況，估計地錨應承受之最大載重。地錨自由

段之抗張材一般採用高拉力鋼絞線，只要自由段抗張材及錨碇段之拉拔力足夠，當

可承受相當的往復荷重而不破壞。遇特殊工程條件時，應作特別的考量。 

邊坡地錨設計須注意錨碇段應置於滑動破壞面以外，以達到穩定邊坡之效果。

另外，作用於坡面之擋土構造物，應視坡面地質材料之情況妥適選擇，例如格梁式

擋土構造物，大多用於堅固之岩盤上。 

C6.6 配置 

地錨配置須考量整體穩定及錨碇段地層條件，檢討荷重作用方向與大小、擋土

構造物之形式、形狀及尺寸、錨碇段座落的地層、施工性、鄰近地錨之相互干擾性、

支撐邊坡設施之穩定性、以及對鄰近之地下管線及構造物的影響等。 

C6.7 錨長 

地錨自由段長度之決定，應由地錨之構造、錨碇地盤性質及整體穩定性需求等，

綜合考量之。自由段之長度至少要深入且超過可能滑動破壞面，達到穩定或堅實之

錨碇地層。若地錨自由段過短時，錨碇力會經由地層直接傳遞到安置地錨之擋土構

造物上，且因錨碇與錨頭間之地層厚度不足，無法提供足夠之錨碇阻抗塊體。故原

則上自由段長度應在 4 公尺以上。錨碇段長度應視荷重條件、地層條件、錨碇段直

徑等因素決定。 

若錨碇段地質條件良好，摩擦阻抗型地錨之錨碇段長度一般採 3～10公尺之間，

而在地錨受力過程中，地層與漿體介面強度發揮到極限值後會降到殘餘強度，致使

地錨之錨碇段全長無法同時發揮其極限強度，故當錨碇段長度超過某臨界值之後，

即便增加錨碇段長，摩擦阻抗型地錨之極限錨碇力亦無法成正比例增加。不同的錨

碇地層會有不同的錨碇長度臨界值。因此，若對當地地質狀況不甚瞭解，或是該地

區地質材料含泥量高、或地層破碎有漏漿之虞者，錨碇長度之臨界值，宜經由證明

試驗求得。此外，因考量地層之不確定性對地錨錨碇力之影響，摩擦阻抗型地錨之

錨碇段長度不宜太短，宜維持在 3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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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地質條件特殊，摩擦阻抗型地錨之錨碇段無法提供足夠的抗拉力時，可考

慮採用擴座地錨或多段錨碇式地錨，並宜在設計階段或施工前驗證其錨碇行為後採

用。 

C6.8 錨碇體 

抗張材與漿體、錨碇段護管與漿體、漿體與地層等介面間，必須有足夠的強度，

以有效傳遞地錨之荷重，且抗張材所受之荷重，不得超過抗張材之容許抗張力。 

有關抗張材與漿體介面間之握裹力，其破壞模式與一般鋼筋握裹行為不盡相

同，故抗張材之握裏力極限值與其材料特性及漿體抗壓強度而定。 

另外，水泥漿體與錨碇段護管介面間之摩擦阻抗力，極限摩擦力以不超過 30 

kgf/cm2為宜，可視需要經由全尺度試驗決定；而採用樹脂系材料時，須經由證明試

驗得之。 

C6.9 錨頭 

1. 錨頭一般包括握線器、夾片及承壓鈑，其附屬結構尚包括混凝土基座或鋼質

基座，錨頭之各類組件須適合抗張材之需要，而握線器、夾片、承壓鈑等之

設計強度須能承受設計荷重及最大試驗荷重。若錨頭係以螺帽和螺桿方式鎖

定，也須能承受設計荷重及最大試驗荷重。 

2. 地錨之荷重係藉由基座將錨碇力作用於擋土構造物上。基座或承壓鈑之佈

設，須與地錨之軸線垂直，並維持地錨全長之共線性。承壓鈑之大小和厚度、

混凝土基座之強度、和配筋等均須加以檢討。一般而言，在地錨工作荷重條

件下，混凝土基座所承受之容許壓應力，應小於混凝土 28天抗壓強度之 30%。 

3. 地錨施拉後，基座或承壓鈑所受之分力必須詳予檢討，以免基座滑移。 

4. 為確保臨時性或長久性地錨功能性，當錨頭有銹蝕之慮時，必須進行必要之

防蝕保護，以維持地錨荷重和擋土構造物之穩定。尤其在濱海、溫泉地區或

其他有銹蝕顧慮之地區，更需注意。 

C6.10 錨碇力 

地錨之極限荷重，視承載地層、地錨組件及地層與地錨材料間之破壞行為而定，

與抗張材之拉力強度、抗張材與漿體間之握裏強度、錨碇體與地層間之阻抗、地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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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剪力阻抗以及漿體之抗壓強度等因素有關，常以前述各條件極限荷重之最小值定

之。地錨之極限荷重決定主要用於進行地錨錨碇段尺寸之設計。 

地錨容許荷重為抗張材之容許荷重和錨碇段之容許錨碇力兩者之較小值；抗張

材之容許荷重，為採用抗張材之極限強度除以各分類條件之最小安全係數。錨碇段

之設計容許錨碇力，使用於臨時性功能者採極限荷重除以 2.0，而使用於長久性功能

者採極限荷重除以 3.0。 

C6.11 預力 

鎖定荷重係指鎖定地錨抗張材時所施加之拉力，通常較設計荷重高 10~20%。地

錨鎖定後，地錨能繼續保持之拉力稱為有效荷重。鎖定荷重為進行地錨鎖定時施加

之荷重，其值為有效荷重加上預估拉張材摩擦損失荷重及抗張材滑動損失荷重之總

和。鎖定荷重之最大值及最小值，須依構造物之容許變位來決定。設計時應充分檢

討地錨之變位量及構造物之容許變位量。有效荷重雖依所考慮之構造物載重條件加

以決定，但除一般設計載重外，仍須在最小載重條件下進行構造物應力之校核。例

如，用於抵抗構造物傾倒之抗拔地錨，若因實際之載重較小時，地錨之預力反成為

逆載重，可能造成構造物或地盤之損害。因此，過大之地錨鎖定荷重並不適當。 

應用於構造物之長久性地錨，必須檢討施拉預力後歷時變化。其中，造成預力

損失之主要原因包括：地層潛變行為、抗張材之鬆弛、護管與抗張材之摩擦損失、

地層之壓密、鋼材錨碇時之預力損失等。反之，地錨預力亦可能增加，例如背拉式

擋土構造物後方較大規模的地層滑動，若邊坡有持續滑動變形的趨勢，會造成地錨

預力之增加。此時應先瞭解和掌握預力增加之原因，檢討該邊坡之穩定性，並採取

適當的補強措施，不可逕行對地錨解載，使邊坡滑動的趨勢擴大，進而影響整體邊

坡之穩定。 

C6.12 整體穩定 

利用地錨穩定構造物時，除檢討地錨極限荷重外，另應檢討包含構造物、地錨

及整體地盤之穩定性，例如邊坡整體之安全係數應符合本規範第四章之要求。 

用於穩定邊坡之地錨系統，其背拉能力要來自錨碇段和擋土構造物之相互對

拉，若擋土構造物背後之土壤或岩石力學性質不佳，造成局部滑動破壞；或是因土

壤流失致使擋土構造物背部或底部淘空，產生滑移破壞時，將使錨碇段和擋土構造

物間失去對拉作用，造成地錨系統功能喪失，影響地錨邊坡之整體穩定。因擋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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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局部滑動破壞和底部淘空等原因，所衍生的邊坡整體穩定性問題，在進行邊坡

穩定工程設計時，即應慎加考慮。 

C6.13 防蝕保護設計 

地錨防蝕保護設計應考慮其耐久性、穩定性進行防蝕設計，防蝕的目標係使地

錨在使用期限內，不致因腐蝕而影響或喪失地錨之支撐穩定邊坡功能。防蝕保護應

檢討錨碇段、自由段、錨頭的狀況及防蝕材料的效果，以決定其方式。長久性地錨

為了確實進行防蝕，確保服務期間地錨功能不會大幅下降，需考慮地錨生命週期中

最不利的腐蝕條件，決定防蝕保護對策。一般以雙重包覆的防蝕保護為原則，但仍

應保持地錨防蝕設計因新材料新工法研發可發揮運用的彈性空間。 

一、 自由段防蝕保護 

1. 長久性地錨自由段除整束之護管外，每條抗張材均須加套小口徑護管，並以

防蝕材料填充或包覆，以達到與腐蝕環境完全隔離的效果。 

2. 使用期間需再復拉之地錨，其防蝕材料不得妨礙抗張材之自由伸張。 

3. 長久性地錨自由段護管的強度應能承受灌漿壓力而不破損。 

4. 自由段和錨碇段的界面常易腐蝕，必須特別注意防蝕保護。 

5. 在環境條件不良有腐蝕之虞時，臨時性地錨應採用適當的防蝕措施。 

二、 錨碇段防蝕保護 

1. 長久性地錨之錨碇段抗張材應以錨碇段護管包覆，護管內部以水泥漿或樹脂

漿充填。護管外部應有適當厚度之保護層和水泥漿。 

2. 臨時性地錨錨碇段在以水泥漿填充的情況下，其錨碇段之抗張材與孔壁間應

有 10mm以上之覆蓋。抗張材在環境條件有腐蝕之虞時，臨時性地錨之錨

碇段也應採用適當的防蝕措施。 

三、 錨頭防蝕保護 

1. 錨頭及其下方之地錨構件容易銹蝕，尤其是承壓鈑下方與自由段護管頂端之

間，更是防蝕保護必須特別注意之處。 

2. 需再複拉之地錨錨頭及自由段護管頂端應選擇適當的防蝕方式。 

3. 在環境條件有腐蝕之虞時，臨時性地錨之錨頭應採用適當的防蝕措施。 

四、 防蝕材料選擇 

防蝕材料應具備耐久性，使地錨於使用期間能保有防蝕功能，且不得對地

錨各部份組件之材料特性有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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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蝕油脂/防蝕膏： 

(1) 防蝕油脂/防蝕膏應具有防蝕、潤滑、填縫、阻隔空氣和外部水份入

侵功能。 

(2) 防蝕油脂不得與抗張材、混凝土及地錨護管、錨頭構件、地下水等

發生化學變化。 

(3) 防蝕油脂/防蝕膏應確實具有地錨所需之防蝕功能及長期材料穩定

性。 

(4) 防蝕油脂不可拘束自由段抗張材之伸張。 

(5) 因地錨抗張材和錨頭之外在環境不同，自由段護管和錨碇段護管內

之防蝕油脂標準可與錨頭組件不同。 

2. 自由段護管：自由段護管應具耐久性，能確實保護抗張材不受腐蝕、且不應

對抗張材之伸張有拘束的作用。依使用功能之不同，分有包覆單條抗張材

之小口徑護管和包覆整束抗張材之大口徑護管。 

3. 錨碇段護管： 

(1) 錨碇段護管應具有適當的幾何形狀，使能將抗張材拉力傳至周圍地

盤之機制，且防蝕護管尚需具有足夠強度，使不致因地錨拉力、入

腱過程、或灌漿壓力而損壞。 

(2) 錨碇段護管應具完全水密性和耐久性，使能確實保護錨碇段抗張材

不受腐蝕。 

4. 熱縮套管：套於自由段護管尾端之塑膠管，可以加熱方式使其收縮，加強護

管間或護管與抗張材接頭間之水密性，減少地錨組件之漏水和漏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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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邊坡排水設施設計 

C7.1 說明 

台灣地質環境較不穩定，暴雨導致的邊坡崩塌破壞十分常見。水可能透過產生

正或負的孔隙水壓力、改變地層中土壤或岩石的應力條件、體積或密度，造成邊坡

內部或表面的侵蝕，或長期影響邊坡材料的礦物成分等，影響邊坡的穩定性。特別

是高強度的降雨，除可能造成邊坡坡面沖蝕破壞外，對其地下水位的抬升亦有密切

影響。因此，設置適宜之排水設施，包括地表排水及地下排水系統，常可有效提高

邊坡穩定性。 

地表排水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減少降雨造成的坡面入滲及地表逕流造成的坡面沖

蝕，排水系統應匯集坡面上的地表逕流，包含橫向及縱向排水設施，並引導至合適

的排放點。 

地下排水以坡體內部的水體為主要對象，利用排水設施降低坡體地下水位，同

時降低地下水位面以上土壤的飽和度，透過減少坡體負荷提高邊坡抗滑安全係數，

達到提高邊坡穩定性的目標。 

本章考量地表及地下水對於邊坡穩定性之影響，說明邊坡排水設施之設計。 

C7.2 設計考量 

公路邊坡基於維護管理考量，排水系統設計應以重力排水為主，立即排除坡面

逕流為原則，且應避免於坡面設置滯洪設施。 

排水設施應考慮邊坡之類別以及地區降水特性，研選適當的重現期距推算設計

流量，據以設計適當的排水構造物。 

不同重現期距之流量推算，有流量紀錄可參考者，由歷年流量資料推算；僅有

雨量紀錄者，由雨量資料按雨量與逕流之關係，間接推求；無紀錄或紀錄不完整地

區，可依經驗公式推求。 

設計流量之推算應注意集水區之未來土地利用情況，必要時依據公路沿線相關

集水區之氣象、水文及地文條件等資料，或參考鄰近既有排水設施之有關資料，進

行水文特性分析，並宜採保守方式推估。 

排水構造物之設計須考慮地理位置、水理條件、地文特性、社會經濟條件、施

工材料以及維護管理等因素，決定合適的設施型式，並依據排水設施之設計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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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水理分析決定構造物之尺寸。 

設計流量採用不同重現期距之降雨強度推算時，降雨強度按邊坡所在位置或鄰

近區域曾經分析或公告之公式計算；無適用公式者或自設雨量站者，可參考下述步

驟推算設計雨量： 

1. 雨量站選用 

依計畫地區之水文氣象特性、集水區面積大小，選用鄰近水文氣象條件

相似且具有長期雨量紀錄之雨量站。雨量站之選用應先查詢氣象或水利機關

(構)之區域化相關研究，避免雨量站選用不確定性所造成之設計風險。 

2. 雨量紀錄校核 

雨量紀錄資料經研判如有存疑時，須與鄰近氣象特性相似雨量站之平均

雨量比較，以雙累積曲線法或迴歸分析等方法校核之。雙累積曲線法通常僅

適於長時間，如年雨量、季雨量之校正，日雨量及短時間暴雨紀錄不適用。 

3. 雨量紀錄補遺 

雨量紀錄短缺不全時，可選用內插法、正比法或適當方法補遺。 

4. 降雨強度推算 

平均降雨強度隨著降雨歷時增加而減少，因此，當集流時間等於暴雨歷

時情況，逕流量達到最大值。對於設計重現期距之降雨，最大降雨強度需依

據該地區的降雨強度與歷時曲線加以確定。 

公路邊坡附近存有自記雨量紀錄者，可依時間－雨量關係式推求降雨強

度設計值；若無自記雨量紀錄者，則可依鄰近自記雨量站資料推算。若附近

無適當雨量站可供選用者，則可依據相關技術規範降雨強度推估公式推算

之，如「公路排水設計規範」(Horner 公式)。惟降雨強度之推估值，不得小於

水土保持技術規範所建議使用之無因次降雨強度公式推估值，且當施工期將

歷經數個汛期時，其設計值應酌予增大。 

5. 雨型 

以單位歷線法或降雨－逕流模式推算設計流量時，應先選擇具代表性降

雨之逐時雨量紀錄，以交替區塊法、無因次平均法或其他適當方法決定設計

降雨之時間雨量分布。 

公路邊坡所在位置有流量紀錄可參考者，得採用單位歷線法分析，配合集水區

面積比推算設計流量。無實測流量紀錄者，應依據研選重現期距之降雨強度，採用

合理化公式推算設計流量。 

集水區面積為排水系統匯集點構成之面積。當考慮天然集水區時，其邊界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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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輪廓線決定，地表逕流方向與等高線成直角。若集水區之水文條件受到人工排水

設施影響，則須考慮這些既有設施的效應。且若集水區上游有人工構造物調節洪水

或越區引水者，邊坡設計集水面積亦須另行調整之。集水區面積應依據適當比例尺

之地形圖推算。 

此外，山區或富含地下水區域，邊坡之設計流量應考量土壤或地層之滲水量或

湧水量。 

C7.3 地表排水設施 

C7.3.1 一般設計考量 

地表排水設施具有攔阻及疏導地表逕流、匯集降水並加以排除等功能，一般設

計考量包括： 

1. 排水設施之斷面應考慮地表水之泥砂含量，並酌予加大。 

2. 開發區或構造物有被上游逕流沖刷之虞者，應在其上坡處設置截水溝。 

3. 排水設施設置於填土區時，應考量基礎安全之強化。填方區應視實際需要設置地

下排水設施。 

4. 排水設施縱坡度較大而有滑動之虞者，應設置止滑榫；並評估設置消能池設施或

截水牆。 

5. 有破壞跡象或破壞歷史之邊坡更應特別注意地表排水系統設計，如地表水沿邊坡

裂隙入滲，可能造成邊坡滑動破壞。此類邊坡除地表排水設施之設置外，應同時

配合坡面整治與裂隙填補。 

6. 排水渠流之流速可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相關規定辦理。 

7. 設計時應注意坡趾排水設施之應力集中情形，包括施工造成坡趾應力變化，並考

量利用排水設施構造適度地協助支撐坡趾。 

C7.3.2 坡面排水設施配置 

坡面排水設施配置說明如下： 

一、 截水溝 

1. 一般設置於坡頂外側或邊坡外側(圍)，攔截區外流入邊坡之地表逕流並

引導排放至適當地點，以避免邊坡坡面遭受沖蝕破壞。 

2. 若坡頂上方集水面積小，逕流量少，且邊坡無沖蝕之虞者，可不設截水

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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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台溝(橫向排水溝) 

1. 設置於各階段平台之坡趾處，以截阻每一階段之地表逕流。 

2. 階段式邊坡，其平台寬度宜大於 1.5 公尺，採內斜式，平台面向坡趾傾

斜 1%至 3%為原則。 

3. 橫向排水設置之間距宜小於 10 公尺，且若排水長度超過 100 公尺時，

應評估採分向或集中排水。 

4. 橫向排水設施應沿邊坡等高線方向布置，以阻截地表逕流。 

三、 豎溝(縱向排水溝) 

1. 於坡面與平台溝呈垂直布設，主要功能在於承接坡頂截水溝與平台溝之

逕流，排放至下坡處坡趾邊溝。 

2. 溝底坡度應與坡面相同，且為防止流速過快，在溝內或坡趾應評估設置

消能設施之需求，防止沖刷破壞溝體結構。 

3. 排水溝側與邊坡坡面界面處應考量順接及必要之回填夯實，避免開裂破

壞或不均勻沉陷。 

四、 暗渠排水 

1. 設於地層有滑動或潛在變動疑慮之處，暗渠宜採柔性材料施作，以抵抗

地層滑動引起之彎曲折損。 

2. 埋設暗渠蓄集地表水時，在地表應以礫石、碎石、砂等高透水材料填充

以便截集地表水流，並於其底部鋪設防水布。暗渠排水種類包括透水管

暗渠、蛇籠暗渠、卵礫石暗渠及明暗渠組合等。 

C7.4 地下排水設施 

C7.4.1 一般設計考量 

降雨入滲導致邊坡地下水位上升，對於邊坡穩定性減低的幅度受多項因素影

響，包括地下水位初始位置、降雨強度與歷時、邊坡地層的組成材料、孔隙率、飽

和度等。不同邊坡地下水對降雨的反應差異可能極大，設計前應進行大地工程調

查，並依調查結果，考慮邊坡類別、不同設計重現期距之降雨量所產生的地下水條

件變化等，進行地下排水設施設計。 

邊坡地下水位受降雨影響，可能全無反應，亦可能即時增高，欲評估某一地點

之地下水位之變化，需透過定時監測之水壓計或水位觀測資料推算。 

設計前應進行大地工程調查，依據調查結果考量不同重現期距降雨強度之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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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變化，配合邊坡穩定分析結果研選設計地下水位，據以佈設地下排水設施，包

括考量設施種類、排水效能、設置深度及間距等。 

依據不同重現期距降雨強度推算地下水位時，可參考現場的孔隙水壓資料進行

分析，包括降雨前、降雨期間及降雨後的資料。 

地下排水管排出水量與其滲透係數、水力梯度成正比。排水管安裝後，地下水

位逐漸降低，水力梯度亦隨之降低，因此排出水量將自初始值逐漸減低到一穩定值。 

邊坡施工前、中、後之地下水位監測資料，可應用於調整各項排水設施之佈置

與數量，以達設計地下排水設施之降水目標。同時，應用工程設施控制設計高水位

時，應考量該工程設施之長期效能，設計必要的維護設施及通道。 

C7.4.2 地下排水設施配置 

一、 排水濾層及盲溝 

1. 填方邊坡底部通常應設置排水濾層及盲溝，以排除邊坡入滲之地下水。

排水盲溝之設計埋設深度視需要研選，並應回填透水材料。 

2. 排水盲溝須接出坡面，使地下水及雨水可順利排出坡面為原則。 

3. 為排除淺層地下水，盲溝深度不宜超過 5公尺。 

二、 水平排水管 

1. 地表水平排水管為最經濟之地下排水工法，施作長度依現地調查結果訂

定。此工法常見於一般邊坡穩定措施，應用前若能詳細探查水脈流向，

將可提高排水管出水機率。 

2. 使用鑽孔機具依邊坡地形狀況，以一特定向上傾斜角度進行鑽孔，再將

排水管套入鑽孔，藉重力引出地下水。 

3. 若有細粒料流失之疑慮者，排水管套入鑽孔前可包裹地工織物。 

4. 水平排水管應配合邊坡開挖及其它邊坡保護設施如預力地錨等之進

度，自上階全部完成後，再依序往下分階施工。 

三、 集水豎井 

1. 為收集地滑區內或附近之地下水而開鑿之大口徑集水井，一般可配合井

身四周所配置輻射方向之水平集(排)水孔引出地下水。 

2. 集水豎井屬點狀排水，除具排水功能外尚可兼具部份擋土功能。實際應

用上，集水豎井內需施鑽橫向集水管及排出水孔，故其內徑需配合施工

空間需求考量。橫向集水管之深度及位置視地下水分佈而定，一般採放

射狀向上施設，而排出水孔則需於井內最低處，採重力式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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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選在地下水脈分布區域附近，且有堅硬基礎處設置。 

4. 大口徑之集水豎井應加蓋保護，以避免人員或雜物掉入井中。 

四、 排水廊道 

1. 排水廊道通常用於排除較深層地下水，當集水豎井工程仍難以排除深層

地下水之情形下，可評估設計排水廊道，利用廊道內打設之縱向集水

管，加速深層排水之效能。大型邊坡滑動治理工程中，排水廊道常是最

有效之地下排水工法，但其施工費用相較高於其他治理工程，評估其排

水效益時應予特別留意，一般當無替代方案時才會被採用。 

2. 排水廊道內常打設交錯的橫向排水管，以增加有效排水面積。 

3. 一般而言，排水廊道應設於滑動面以下之穩定地層內。若在地質條件不

佳的邊坡中設計排水廊道，應採用剛度較大之支撐系統，以維結構之安

全性。而設置之最佳位置及尺寸，亦須經邊坡滲流分析加以檢核，以確

定可達降低地下水位線之設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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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坡面保護設施設計 

C8.1 說明 

坡面保護設施係指邊坡經穩定分析研判符合設計需求者，為避免坡面受表面逕

流、雨水沖蝕或風化，在坡面上覆蓋植生或構造物保護，以維護坡面長期穩定的設

施。當邊坡經穩定分析研判不符設計要求者，須採用邊坡穩定設施增進邊坡穩定，

相關設計參閱第五章「邊坡穩定工程處置設施設計」。 

坡面保護設施分為植生保護設施以及構造物保護設施二大類，表 C8.1-1 整理常

見的坡面保護設施種類及其目的與特徵。 

 

表 C8.1- 1 坡面保護設施的種類與目的 

分類 坡面保護設施種類 目的及特徵 

植生 

保護 

設施 

一般植生(播種工法、植栽工法) 防止沖蝕及崩落、全面植生(綠化) 

編柵及掛網植生 防止岩土流失、防止坡面的沖蝕 

格框植生 穩定坡面表土、防止岩土流失及坡面沖蝕 

地工織物植生 穩定坡面表土、防止岩土流失及坡面沖蝕 

構造物

保護 

設施 

1. 砌石護坡 

2. 混凝土護坡 

3. 噴凝土護坡 

4. 預鑄混凝土格框護坡 

5. 場鑄混凝土格框(梁)護坡 

6. 噴凝土格框護坡 

7. 打樁編柵護坡 

8. 石籠護坡 

1. 採構造物包覆坡面，防止坡面表層之風

化侵蝕，及地表逕流造成沖蝕。 

2. 格框及噴凝土可兼做穩定淺層崩壞之

構造物。 

植生保護設施利用生長於坡面上的植物，其根系緊固地安定坡面表層，防止地

表逕流沖蝕；繁茂植生亦可緩和地表面溫度變化造成之表層崩落，藉由綠化提昇環

境美觀。 

惟植物的根系只能達坡面表層，對於滑動面較深的邊坡，植生保護的效果欠佳；

日光、降雨無法到達的位置，如高架橋梁等構造物下方，或是邊坡土壤具強酸性等

情況，植物生長不易。此外，在坡面坡度過大、或坡面岩土易因地表逕流沖蝕造成

表層崩落時，施工困難，必須檢討採用構造物保護坡面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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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面保護設施設計必須兼顧地表逕流之集水、導水及排水等坡面排水設施。在

容易受沖蝕的砂土坡面、或長大坡面在降雨時大量雨水流入坡面下方時，為避免造

成沖蝕，須在坡面之頂部、中間平台及坡趾設置排水設施，以匯集及排除流下的雨

水逕流，並可考慮設置適當之地下排水設施以降低地下水位及孔隙水壓。此外，施

工過程邊坡如可能因開挖而造成長期裸露情況，亦因考慮臨時性的坡面保護與排水

設施。相關坡面排水設施，可參考本規範第七章「邊坡排水設施設計」。 

C8.2 坡面保護設施之選擇 

選擇坡面保護設施時，主要考量為維護坡面之長期穩定，除了坡面之岩土材料、

硬度、pH值等地質及土壤條件等因素外，亦須考量集水狀況、坡面湧水、滲水及氣

象條件，以及坡面規模、坡度等因素，並將經費、工期、施工條件及相關法規等事

項納入檢討。 

一般而言，當坡面之坡度較邊坡穩定坡度更為緩和時，坡面保護設施以防止地

表逕流沖蝕或表層風化為主要目的，採用植生防護為原則。當坡面之坡度接近穩定

坡度時，常選用穩定度稍高的坡面保護設施，如噴凝土護坡、格框護坡等。當坡面

之坡度大於穩定坡度時，坡面保護設施必須考慮配合具抵抗土壓力的地錨等其他設

施一併設置。前述穩定坡度，係指設計考量之挖方坡面或填方坡面標準坡度的平均

值。 

對於開挖後風化較快的岩質坡面，開挖坡度的選擇宜避免風化可能導致崩壞的

情況，且配合植生保護設施，或是選用可抑制風化的全覆蓋式坡面保護設施(如噴凝

土護坡、格框護坡等)。此外，岩土材料特殊的坡面，應考慮適合土壤特性的坡面坡

度或坡面保護設施。 

C8.3 植生保護設施 

植生保護設施係在坡面植生以防止表層之風化及沖蝕，並藉植生綠化達到保護

自然環境及景觀美化之目的。此項保護設施係以植物為主體，必須注意施工後常須

一定的時間，逐漸發揮預期的目標及效果，且受施工後降雨量、氣溫變動等因素影

響，設計作業應考量工址之氣候、土壤、地形及海拔高程等因素，優先選擇邊坡鄰

近之原生植物，且施工期程宜配合有利植物生長之季節性氣候條件，以有效發揮保

護作用。 

常見植生保護設施的種類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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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植生 

植生保護設施設計需注意植生前期作業、植生工程及維護管理工作，並考慮

地區之氣候及土壤條件，植生施工季節一般以春、秋兩季為宜。一般植生設計的

主要原則包括需：(1)有完備之植生前期作業、(2)選擇適當之植生工法及植物材

料、以及(3)考量施工後之維護及管理工作。 

二、 編柵及掛網植生 

1. 打樁編柵植生工法 

打樁編柵之目的為固定表土、改善坡度及防止沖刷，以營造有利植物生

長之環境，適用於一般挖填方邊坡、崩積邊坡或淺層崩塌之坡面保護。打樁

編柵植生工法主要以萌芽樁、雜木樁或錨筋，沿等高線依適當距離打入土

中，再以枝條、竹片、木片、塑膠網、鋼線網等編織成柵，防止植生客土流

失。 

2. 掛網植生工法 

為防止無法植生之邊坡受風化侵蝕及雨水沖刷，可採打樁掛網植生工

法，於邊坡坡面上鋪設以錨筋固定之鐵絲網，再噴植厚層客土植生。編柵及

掛網植生工法需配合坡面排水系統設計之，避免遭受雨水、地表逕流沖蝕破

壞。 

三、 格框植生 

主要採錨筋、土釘或岩栓固定舖設於邊坡坡面之混凝土格框，以穩定邊坡坡

面表土，並於格框內噴植草種或客土植生，混凝土格框一般可採用預鑄格框或場

鑄格框，適用於坡度較陡及堅硬坡面之植生。 

四、 地工織物植生 

為彌補單純使用植生材料時，無法立即提供邊坡坡面沖蝕保護之缺點，邊坡

坡面保護可採地工織物植生工法，以地工織物鋪設於邊坡坡面上後，回填客土植

生，適用於沖蝕嚴重及需立即提供沖蝕保護之邊坡。 

C8.4 構造物保護設施 

不適合植生、或僅以植生無法維護長期穩定，可能有崩壞、落石之坡面，可採

用構造物保護設施。常見的構造物保護設施包括： 

一、 砌石護坡 

採砌石、鋪設石塊、混凝土型塊等方式，防止坡面風化及地表逕流沖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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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於坡度小於 1:1、由無凝聚力之砂質土壤或易崩落黏性土壤構成之坡面。坡

面較陡的填方坡面，為了節省用地目的，亦可採用，如橋台填方邊坡。 

坡面若有湧水或滲流水時，為維持石材、混凝土型塊底面良好排水狀態，

必須採用卵石或碎石將背面填滿，此外，為避免土壤細料隨地下水流出，必須

設置濾層。湧水量較多時，須增設水平排水孔或其他排水處理設施。 

二、 混凝土護坡 

節理發達岩盤或鬆動崩積層構成的坡面，不易採用混凝土格框護坡或噴凝

土護坡維護坡面長期穩定時，可採用混凝土護坡。在長大坡面且坡度較陡急時，

打設混凝土時可加鋪鋼線網或鋼筋，同時埋設防止滑動的錨筋、土釘或岩栓。

護坡構造物頂端必須採混凝土勾入地層內，防止地表水入滲。坡面若有湧水或

滲流水時，應設置排水孔或適當的排水處理。 

三、 噴凝土護坡 

適用於無湧水、無立即危險、但易風化之岩層，且該岩層可能因風化而導

致岩石崩落之疑慮。此外，開挖後坡面堅固，但易因坡面滲水導致土質材料不

穩定，或是不適用植生之坡面，亦適用噴凝土護坡。 

噴凝土護坡設計應依據坡面狀況及氣象條件決定噴凝土厚度，並依材料配

比、施工環境、氣象條件、機具設備搬運等因素，考量噴凝土護坡之耐久性問

題。坡面若有滲流水情況，應設置排水孔或適當的排水處理。 

四、 預鑄混凝土格框護坡 

適用於長大挖方邊坡之坡面，採用長度適當的錨筋、土釘或岩栓，將預鑄

格框固定於坡面上，格框內回填良質土，並配合植生保護。挖方坡面有湧水情

況，填方邊坡之坡度較陡以致不適合植生保護、或植生後仍可能出現坡面崩落，

無法充分保護等情況，亦可採用。 

坡度較陡、湧水量較大、或是格框內不易取得良質土以回填，以致植生有

流失之疑慮時，可採用石塊或混凝土型塊鋪設處理。寒冷地區因結冰可能造成

格框浮起，不適合採用預鑄混凝土格框護坡。 

坡面有湧水或由無凝聚性的砂土構成時，可採用卵石等填充材鋪滿格框，

且坡面宜先設置樹枝狀的排水溝，或鋪設透水性佳的墊布，再設置格框，以避

免坡面砂土流出。 

五、 場鑄混凝土格框(梁)護坡 

適用於可能湧水之風化岩層或長大坡面，且有長期穩定疑慮的情況，或是

節理發達、龜裂明顯之岩盤，採預鑄混凝土格框無法穩定浮石，仍可能發生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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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之坡面。格框採鋼筋混凝土於現場澆築，交點部分設置止滑錨筋、土釘或岩

栓，格框內視狀況鋪設石塊、混凝土型塊、混凝土、噴凝土，或以植生保護。

場鑄混凝土格框因重量大，具抵抗土壓之功能。場鑄混凝土格框常與地錨一併

設置，可防止崩壞現象。 

六、 噴凝土格框護坡 

適用於凹凸、龜裂多之岩盤坡面，或須及早保護的坡面。本工法的基本功

能與場鑄混凝土格框相同，施工性更佳，適合在凹凸坡面上施工，且可配合坡

面狀況做出各種形狀之格框，又稱為自由型框或自由梁工法。噴凝土格框護坡

有數種施工法，且可以改變局部的尺寸，配合採用土/岩釘或地錨以適應不同的

現場條件。設計時須考量各工法特性、經濟性及施工性等，經比較檢討後選擇

適當工法。 

七、 打樁編柵護坡 

植物生長期間，為防止坡面土砂或植生客土流失，常採用打樁編柵。先行

在坡面打設木樁，打樁角度宜為垂直或介於坡面法線與垂直線之間，再以茅草、

竹材、地工織物等編成護坡設施。 

八、 石籠護坡 

適用於有湧水且可能發生土砂流失、因結冰可能導致護坡或表層岩土剝離

之坡面，崩壞坡面之修復亦可採用。 

石籠的形式有鋼線網製成的蛇籠與方籠二種。蛇籠適用於坡面表層湧水處

理、表面排水及防止結冰等情況；方籠則常見於湧水位置或地層滑動地帶崩壞

後的修復工法。石籠護坡因重量大，兼具坡面保護及抵抗土壓力之功能。 

坡面湧水量較大時，須設置排水孔或適當的排水處理，以及考慮採用砂礫

透水層回填保護，防止土砂隨地下水流出。 

前述工法以被覆坡面以防止沖蝕及風化為主要目的，其中，場鑄混凝土格框護

坡、噴凝土格框護坡、石籠護坡等構件斷面及重量較大，亦可做為抵抗土壓力之構

造物，可參考本規範第五章「邊坡穩定工程處置」相關規定設計。此外，構造物保

護設施常與坡面排水設施一併考量，以防止坡面受地表逕流沖蝕。 

構造物保護設施的設計，以經驗方法為主，宜先決定適當載重，並妥善檢討使

用材料、形狀、尺寸及品質要求，以維護坡面長期穩定的目的。設計應保持彈性，

宜充分說明設計理念，並考慮納入施工前補充測量及地質調查，以及依據施工獲取

之新資訊，依據設計原意進行必要之回饋設計，確保獲得必要的設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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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地監測系統規劃 

C9.1 說明 

為確保公路邊坡施工中及長期之穩定，有必要在不同階段規劃完整的大地監測系統，

適時建置並執行監測作業。 

依邊坡大地監測系統設置時機，可概分為調查與設計、施工及管理維護等三個不同的

階段，本章主要探討設計及施工階段之監測系統。有關管理維護階段之監測，可參考「公

路邊坡大地工程設施維護與管理規範」第七章。 

設計階段之監測系統利用安裝於現地之各類型感測器，採人工手動監測或自動監測記

錄方式，取得與邊坡穩定安全相關之基本資料，如工址氣候條件、地下水狀況、可能滑動

深度等，以利研判邊坡可能發生之災害型態、災害原因及機制，提供邊坡穩定分析及工程

規劃設計之依據。工址調查階段設置之監測系統亦屬於設計階段之一部分。 

大地監測系統之規劃設置，可依邊坡類別、現地條件，並考量設計、施工以及營運後

管理維護階段之需求，規劃並選擇適當之監測設施。設計及施工階段設置之監測設施宜考

量儘可能延續納入管理維護階段一併執行。 

C9.2 設計考量 

為掌握公路邊坡之穩定性，研判可能的坡地災害型態、災害機制及致災因子，並取得

設計時所需之各項地工分析參數，公路邊坡於調查或設計階段，可設置邊坡監測系統，取

得各項邊坡現場資訊。 

邊坡監測系統設置之規模(設置範圍、儀器種類、數量、量測方式、頻率等)，應依邊

坡之既有條件加以調整。若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應視實際情形需要，擴大監測系統之設置

規模。 

1.邊坡具有災害歷史，或現場具滑動徵兆者； 

2.邊坡有重要保全對象者； 

3.地質條件不佳或邊坡將採大規模挖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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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3 監測系統規劃 

C9.3.1 系統規劃原則 

各監測階段有其不同監測目的，因此監測系統之資料讀取方式、監測項目、儀器種類、

監測頻率、監測時程等，均應有不同考量，需綜合研析並妥適規劃後，擬訂監測計畫循序

實施。 

監測計畫之內容至少應包括以下項目： 

1. 權責單位、監測執行機構 

敘明監測目的、權責單位及負責人員、監測執行機構及相關工作人員資料等。 

2. 監測儀器佈置平面及剖面配置圖 

應以圖形方式呈現，標示監測儀器之位置、深度與數量；若監測系統採自動量測

方式者，需標示自動資料擷取系統之設備設置處。 

3. 監測系統及安裝說明 

應涵蓋整體系統說明、採用之儀器及設備之廠牌、型號、規格、操作原理、量測

精度與誤差值範圍，安裝方法、監測方法、監測頻率，並說明儀器檢核、校正、維護、

故障檢測及排除方法。特殊之監測設施應載明詳細之使用指引、維修步驟、異常狀況

可能原因及處理方式表，以及技術支援之聯絡資料等。 

4. 監測資料之處理 

監測系統設置完成後應予測試，並進行初始值設定與記錄。監測數據應以圖形呈

現為主，配合表格方式呈現。 

C9.3.2 量測方式 

大地監測系統依其量測方式分為： 

1. 人工手動方式：以人力攜帶量測儀器，赴現地儀器設置處進行量測及記錄，攜回

成果進行資料整理。 

2. 半自動方式：現場設置資料擷取器，以固定頻率或於特定條件發生時，自動讀取

儀器監測值並記錄，配合人工赴現場下載監測資料。 

3. 全自動化方式：現場設置感測器透過資料擷取器及傳輸設備，自儀器量測、記錄、

傳輸、彙整、繪圖、管理值研判等一系列運作，均採自動化方式，遠距即可收集

大量且即時的監測成果，瞭解現場資訊。自動化監測系統的主體架構可分為四個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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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測器：裝設於現場，量測監測區域的氣候、水文、應力及位移等物理量。 

(2) 資料擷取設備：控制現場監測儀器之資料擷取程序、量測方式，並儲存監測

資料之設備。資料擷取器裝設於現地邊坡，除需匹配監測儀器之類型外，亦

需考慮現場環境狀況(如：溫度、電力供給能力等)，評估適合之資料擷取器

型式。為避免監測資料因通訊中斷而無法傳輸或遺失，資料擷取設備以具資

料儲存功能者為佳。 

(3) 資料傳輸設備：將資料擷取器收集之監測資料，傳輸至後端伺服器之設備。

傳輸設備之選擇與選用系統之傳輸方式有關，常用者可概分為有線傳輸及無

線傳輸二大類。 

(4) 監測成果整合軟硬體：感測器、資料擷取設備及傳輸設備等均為監測系統之

硬體部分，但完整的自動化監測系統尚需配合後端整合軟體，彙整收集監測

資料，並以適當、適時的方式呈現或通報。 

調查、設計階段之監測方式，可採手動方式為主。監測物理量受特定事件影響，或在

短時間內可能出現明顯變化的監測項目，如雨量、地下水位及水壓，宜採半自動或全自動

監測方式，以利透過頻率較高的連續性資料，掌握物理量臨界值及發生的時間。 

C9.4 監測系統設計 

常見的邊坡監測項目可分為氣候、水文、地層變位以及既有設施等四類。工址調查、

設計或施工階段經評估認為需設置監測系統之公路邊坡，應進一步研判其可能破壞類型、

所需調查或保全範圍，再研擬監測類別與項目，選擇監測儀器種類及型式、設置位置(深

度)及數量之配置，才能達成有效且符合經濟效益之監測系統設計。以地層滑動監測為例，

應先依據工址調查獲得之基本資料，研判邊坡可能破壞機制、滑動範圍、滑動方向、滑動

面深度等，作為選擇地層變位監測項目、儀器種類(如傾斜儀、地表伸縮計、孔內伸縮計

等)、以及配置設計之參考依據。 

邊坡運動行為預測以及待測物理量可能變化範圍的研判結果，為考慮監測類別與項

目、以及選用監測儀器種類、型式、量測範圍以及精度的主要依據。監測儀器佈設之位置、

方向、數量與深度應詳加考量，以獲得有效且具有工程意義的數據，俾作為訂定合理的監

測管理值及有效應對方案之依據。 

監測儀器與設備的選擇，應以值得信賴、單純或不複雜、在監測環境中具耐久性、對

氣候溫度、溼度變化敏感性低者為佳，且應考慮其材料及零件在施工機具運作、水、塵土

或其他化學作用之影響下，是否具備正常運作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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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監測儀器種類，其精度、重複性、量測範圍、適用溫度等可能有所差異。監測系

統設計應依據邊坡之特性，研判邊坡環境及待測物理量可能分佈範圍，選擇適當之儀器規

格。採用自動化監測系統時，電子式儀器需考量感測器、資料擷取設備、資料傳輸設備之

耗電量，以及配合之電力供給、資料傳輸，以及成果彙整及展示平台等。 

監測儀器配置數量與設置位置，應能適當地反應監測邊坡可能之變化行為，以獲得具

代表性之監測數據，研判公路邊坡變化的趨勢。惟對於坡地而言，臨界滑動之監測位置常

不易精確預判，故選取之監測位置宜保留適當調整，以及預留增設監測點位的彈性。 

1. 氣候條件監測類別 

常見之監測項目包括雨量及地震等。其中雨量監測應選擇盛雨口以上 45 度角範

圍內，無遮蔽物阻礙之空曠地，以提高監測成果代表性。地震監測主要以瞭解工址

之加速度、速度及震幅等地震資訊，作為邊坡穩定動態分析之參考。 

2. 水文條件監測類別 

常採用水位觀測井或水壓計監測地下水位或水壓之分佈及變化。地下水監測儀器

之安裝位置，應視鑽探調查取得之地層分佈、以及鑽探過程之地下水位變化記錄，

進行綜合研判，並以配置於地下水位可能變動較大區域，或受壓水層深度範圍為原

則。鑽探過程中，如調查發現有多層含水層或受壓水現象，宜以水壓為主要監測項

目，並優先配置於邊坡臨界滑動面附近。 

水文條件監測方式宜採半自動或全自動監測方式，以取得邊坡在豪大雨期間，地

下水位變化之連續性資料，利於掌握邊坡之最高臨界地下水位。 

3. 地層變位監測類別 

當邊坡出現不穩定徵兆時，地層通常伴隨發生水平及垂直變位。因此，地層變位

之監測成果可用於明瞭邊坡位移速率、方向及滑動面位置等，研判或複核邊坡可能

之災害類型、穩定情形及滑動規模等，並為選擇邊坡穩定工法的依據。 

地層變位類型依量測物理量區分，可分為：水平位移、垂直位移及三維變位。水

平位移常透過設置於孔內之傾斜儀、定置型傾斜儀及孔內伸縮儀等方式監測，其孔

深應超過臨界滑動面深度，或於地表坡面設置位移監測儀器；垂直位移可透過水準

測量方式監測地表沉陷或監測孔內不同深度的沉陷量；三維變位常於邊坡監測範圍

內設置固定觀測點，並自監測範圍以外地區採非接觸型式，透過儀器監測各觀測點

的三維變位。 

地層變位監測儀器位置、深度及數量應依據研判之可能滑動範圍及滑動深度加以

配置。有滑動疑慮或重要邊坡應以至少配置一處位移監測斷面為原則，每一斷面至

少需有二孔設置監測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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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既有設施監測類別 

邊坡若出現不穩定時，構築於邊坡上之構造物將發生應力狀況改變、變形、龜

裂或傾斜。監測系統可利用邊坡上既有構造物，進行構造物傾斜、裂縫變化或地錨

荷重變化等項目監測，研判邊坡之穩定性。 

C9.5 監測頻率 

調查、設計階段，採手動監測方式之監測頻率應以每一至三個月至少一次為原則，惟

監測時間可根據天氣條件調整。例如，預期豪雨事件發生前，宜進行補充監測；豪雨事件

結束後，在天候條件可行下，宜儘速再進行一次補充監測，以掌握在豪雨期間之邊坡狀況。

其中，有關雨量、地下水位或水壓等監測，應儘量採用半自動監測或全自動監測方式，以

記錄降雨期間之地下水位連續變化。 

半自動及全自動監測系統之量測頻率，以 10 分鐘監測一筆為原則，惟在電力供應較

為匱乏之環境下，監測頻率可適度減少，但不宜超過 30 分鐘一筆資料，以掌握豪雨期間

監測成果之完整性。 

C9.6 監測期程 

調查、設計階段之監測期程以涵蓋邊坡可能歷經之各類型降雨型態為原則，取得邊坡

不同氣候條件下之地下水位及地層位移變化資料，利於邊坡之穩定分析及設計。若設計階

段因時程受限，不足以蒐集長時間之監測成果據以進行分析及設計，則監測時程宜至少持

續一乾季一雨季，惟監測作業須配合後續施工期間持續進行，以蒐集更長期程之監測成

果，提供設計值之回饋驗證。監測期程宜延續整體邊坡施工之工期，監測儀器、紀錄，均

應完整建立保存，以提供其相關設施於設計使用年限內之使用管理及維護。 

C9.7 監測報告 

監測報告應敘明監測目的、權責單位及監測執行機構，並包括各類型監測之項目及儀

器佈置，設置安裝、測試校正以及初始值量測成果、量測值及其變化、監測成果彙整及分

析等內容。監測成果報告之主要架構，至少應包括： 

1. 監測目的及權責單位：說明監測之目的、權責單位以及監測執行廠商或單位。 

2. 監測歷程：說明期程及歷次監測時間，監測期間發生之特殊事件，如颱風、豪雨、地

震、施工意外，或因儀器損壞而重新設置之時間等，應一併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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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測儀器配置平面及剖面圖：底圖以實測地形圖為主，若無實測地形圖，則應採適當

影像或地形圖，能清楚標示儀器佈置及位置。採用自動化量測方式時，儀器佈測圖

應包括電力供給、資料擷取、傳輸等設備以及成果彙整及展示平台。 

4. 測試校正以及初始值量測成果：包括各感測器以及資料擷取、傳輸設備之測試以及感

測器的校正，以及初始值量測成果等。 

5. 各分項監測儀器監測成果：監測成果儘量以歷時曲線方式表示，歷時區間以自監測作

業開始至報告整理期間為原則，應清楚表示該儀器於各期間之監測成果。監測成果

圖應標示現場特殊事件之發生期間，如有儀器損壞或故障情形，亦需一併標示。 

6. 邊坡整體穩定性研判：依據各類型儀器之監測成果，綜合研判邊坡之穩定性。 

7. 異常時緊急應變措施及處理建議：包含邊坡不穩定徵兆，監測系統異常之處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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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邊坡穩定工程設計 

C10.1 說明 

本規範前述章節有關邊坡穩定分析及穩定工程處置設計係以邊坡滑動破壞類型為主

要對象，落石及土石流因發生機制、運動型態不同於邊坡滑動，穩定工程處置設計需另行

考量。 

隧道洞口邊坡除一般邊坡之工程特性外，因隧道開挖擾動可能造成邊坡鬆動，甚至破

壞，洞口邊坡依據本規範進行穩定工程處置設計時，應詳細考量邊坡受隧道開挖擾動之影

響，並參考相關規範辦理。隧道洞口設置應儘量減少邊坡受開挖擾動之範圍，宜以順應地

形方式進行開挖及配置，並採用必要的先撐保護工法，減少開挖及擾動範圍，降低施工災

害風險及營運維修風險。 

本章說明落石防治基本原則、工程處置之選擇以及設計。有關土石流防治工程處置設

計，包括溪溝治理及防治工程設計等，可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相關規定辦理。 

C10.2 落石防治工程處置 

C10.2.1 落石防治基本原則 

落石防治的目的，在於保障公路通行人車安全及防止公路相關設施受損，使兩者免於

遭受落石的災害。防止落石災害的方法，可分為落石防治工程處置與交通管制二大類，並

可輔以落石自動化監測系統及警報裝置。 

落石防治工程處置對策，包括挖除坡面上的浮石、滾石等，或將其固定在坡面上的「落

石預防工程處置」，以及在落石運動途徑或道路旁設置之「落石防護工程處置」等。交通

管制的對策則是在落石發生後，針對公路通行人車可能造成危險之路段，採用區間禁止通

行或管制通行的方法，避免再發生災害。 

在規劃設計落石防治工程處置時，往往不易全面掌握可能發生落石的位置及運動路

徑，而為防止可能發生的落石，在全部危險路段實施落石預防工程處置或落石防護工程處

置，依經濟方面考量，可行性低；或雖有落石防治工程處置，也無法完全防止落石災害的

發生。 

落石防治的要領，在於考量路線的特性、落石的規模、落石發生頻率、災害頻率等條

件後，採行適當的落石預防工程處置或落石防護工程處置，將落石所引起的災害減至最低

的程度，並運用通行管制的方法，確保道路交通之安全。有關落石防治的基本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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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妥善應用落石坡面調查結果。 

2. 落石源頭處理須周詳考量現場狀況後，再決定對策工法。 

3. 應充分考量各防治工程處置的功能上之限制。 

4. 併用組合多種工程處置，往往較採用單一工程處置有較佳之成效。 

對於陡峭且長之落石坡面或不在路權內之坡面，落石預防工程處置未必適當。對於道

路沿線的落石坡面，可併用通行管制及道路旁的落石防護工程處置，配合考量施工條件

後，選定適當工法。 

C10.2.2 落石防治工程處置之選擇 

落石預防工程處置包括修坡及浮石、滾石挖除工等；嚴格而言，此等對策並非設施之

工程處置，但仍可視為落石對策工法之一種。 

規劃落石預防工程處置或落石防護工程處置時，可考慮落石調查結果，推算浮石穩定

性、落石規模、落下路徑、運動型態(速度、跳躍高度、衝擊力)等，於適當地點選擇有效

的工程處置。 

1. 落石預防工程處置 

落石預防工程處置以具發生落石潛能的坡面以及其上的浮石為主要對象，直接於

落石發生源頭施行處置對策。常見的落石預防工程處置包括：(1)修坡；(2)浮石清除；

(3)根部固定；(4)鋼纜固定(掛鋼纜)；(5)岩栓；(6)排水；(7)噴凝土；(8)砌石；(9)格框；

(10)打樁編柵；(11)地錨。 

修坡為人工坡面落石預防的主要工法，排水、噴凝土、砌石、格框、打樁編柵及

地錨為一般性的坡面保護處置，可參考本規範相關章節。其他處置如浮石清除、根部

固定、掛鋼纜及岩栓，主要用於落石防治對策上，其工法概要及設計說明於第 10.2.3

節。落石預防工程處置屬於落石發生源頭處理的對策工法，工法之選擇除各工法的特

性外，亦需考量現地條件、施工性與經濟性。坡面上茂盛的樹林，亦具有抑制落石的

效果，工法選擇必須注意樹木遭砍伐或可能被砍伐的情況。 

2. 落石防護工程處置 

常見的落石防護工程處置的種類包括防護網、柵、欄、牆、堤、棚及明隧道。 

依據設置位置，落石防護工程處置的種類可分為： 

(1) 設置在落石發生源頭至道路之中間地帶(坡面中間)者，包括防護網、柵、欄、牆、

堤等。 

(2) 設置在道路旁(坡面下方)者，包括防護網、柵、欄、牆、堤、棚及明隧道等。 

3. 落石防治工程處置選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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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石防治工程處置的選擇通常考量坡面某處，發生某種型態、規模的落石，以某

種運動型態落下，並研判其影響公路的範圍及程度。考量不同的落石條件及運動型態，

選擇有效的落石防治工程處置。落石防治工程處置的效果有： 

(1) 防止風化侵蝕； 

(2) 抑制落石發生； 

(3) 吸收落石能量； 

(4) 改變運動方向，導引落石至安全位置； 

(5) 抵抗落石撞擊，阻止落石運動。 

在選擇對策工法時，須詳細檢討各種防治工程處置的功能、耐久性、施工性、經濟性

以及維護管理等課題，選擇適合坡面狀況的工法或不同工法之組合。同時也須考量施工地

點地層的設計及施工條件，以及交通運輸狀況等。對於地下水或人工邊坡造成鬆動、風化、

明顯弱化的地層，不適合實施抵抗落石撞擊型態的落石對策，此時須檢討其他落石對策，

以選擇適合現場狀況的工法。落石防治工程的施工性常受到設施及施工機具搬運等條件限

制，設計時需詳細檢討施工的難易度，選擇具施工可行性的落石防治工程處置與對策。 

C10.2.3 落石預防工程處置設計考量 

落石預防工程處置是落石對策中極具成效的工法，但僅依該對策可能無法完全阻止落

石的發生，因此，除應極力降低落石發生率外，可考慮同時併用落石防護設施。 

落石預防工程處置與坡面保護工程處置有許多共通點，坡面保護工程處置之設計可參

考本規範第八章。依據預防落石的觀點，各種落石預防工程處置的設計考量重點如后： 

一、 修坡 

落石預防工程處置的修坡方法，是將分布在坡面或接近道路坡面中可能成為落石

的浮石、滾石等，進行修挖或小塊移除，以達坡面穩定的工法。 

二、 浮石清除 

在邊坡整體呈現穩定的坡面上直接清除浮石的工法。設計時需考量多數情況需在

惡劣條件下施工，必要時須設置防止小滾石或小塊岩石崩落的堆石措施。 

浮石清除對於大範圍落石情況，也極具效果，但是對於耐久性差、出現沖刷的坡

面，須同時採用其他工法。 

三、 根部固定 

不易去除的大浮石、滾石，可採用根部固定設施。此工法包括固定較小浮石的混

凝土工或堆石工，以及固定較大規模浮石的鋼筋混凝土、鋼軌樁或 H型鋼等。浮石較

多的坡面上，亦可在突出或垂直切割的岩石隙縫中充填混凝土及砂漿，防止岩石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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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化，並維持根部固定設施的穩定。 

四、 鋼纜固定 

利用格子狀鋼纜或數條繩索，直接覆蓋浮石、滾石的基部，固定在坡面上防止其

滑動或滾落。通常適用於浮石、滾石，或限於用地條件，必須立即固定在坡面上的情

況。施工性較其他工法簡單，大多屬於臨時性構造物。 

在利用鋼纜覆蓋於浮石上面時，必須充分確保其穩定性，避免鋼纜脫落。鋼纜的

支撐部份必須利用錨釘(栓)等牢牢地固定在基岩上，以充分支撐浮石等的重量。 

五、 岩栓 

利用鑽孔機具貫穿坡面上的大浮石、滾石，並將岩栓插入基岩固定。通常使用於

分佈規模較小的落石邊坡。 

六、 排水 

為預防降雨及湧水造成落石情況，可設置排水設施。 

七、 噴凝土 

坡面無湧水，亦無崩壞危險，但存有浮石及風化岩盤，可採用混凝土或砂漿的噴

漿工法，避免風化可能剝離岩盤坡面導致落石現象。噴凝土通常不適用於有浮石的砂

土坡面或有湧水的坡面。 

八、 砌石 

紋理較多的岩盤，坡面採用噴凝土仍無法有效發揮落石預防功能時，可採用砌石

工法，砌石工的材料包括混凝土、石塊、混凝土型塊等。 

九、 格框 

格框包括混凝土型塊(預鑄)格框及場鑄混凝土格框工，惟落石防治對策上，大多

採用場鑄混凝土格框工。 

十、 打樁編柵 

地表水、地下水可能侵蝕、風化岩盤填充料。為防治岩盤表面浮出岩塊、卵石、

礫石時，可採用打樁編柵，具有防止坡面崩壞時發生的砂土、礫石及小粒徑礫石落下

等效果。 

十一、 地錨 

相較於固定岩栓，地錨的鋼腱長、伸張強度也大，因此在固定規模較大的浮石、

滾石時，可同時採用砌石、格框等措施，以利在坡面上固定大範圍的浮石等不穩定土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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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2.4 落石防護工程處置設計考量 

設計落石防護工程處置時，首先必須分析防護構造物所承受的外力。落石的重量、落

下速度及衝擊落石防護工程處置設施的作用方向、作用位置等，會因現場的地形、地質、

坡面風化程度、植生以及是否採用其他落石預防處置或落石防護工程處置等，而有所不

同。因此，設計時必須依據現場調查或過去落石防治等經驗，決定最適宜的設計條件。必

要時，亦須考量落石以外的載重，例如崩土、積雪、雪崩等條件。 

落石防護工程處置的設計方法，可採用能量計算方法或是靜態強度計算方法。設置落

石防護欄、落石防護網時，亦可直接依據類似坡面的實績經驗決定設計條件。 

落石防護工程處置設計時所考量的載重範圍，依落石防護工程處置的種類而不同，通

常必需考慮構造物載靜重、落石、崩土等堆積自重、土壓力、積雪重、車輛撞擊以及施工

時載重、風、地震、溫度變化等載重之組合。 

一、 落石防護網 

目前常用的落石防護網依用途區分，有包覆式落石防護網及口袋型落石防護網。

包覆式落石防護網是利用防護網與地盤的摩擦力，抑制落石的掉落，因此，防護網必

須具有承受防護網張力及自重的強度。 

口袋型落石防護網的設計首先需決定落石能量，並計算口袋型落石防護網的可能

吸收的能量。可能吸收能量較落石能量大時，須檢討可以承受鋼纜斷裂錨栓之穩定性。 

二、 落石防護柵(欄) 

落石防護柵(欄)係適用於較小規模的落石對策，因此，必須依據坡面狀況，決定

其種類、大小。必須設置落石防護工程處置的地點，如道路線形彎曲、道路長度長之

情況時，宜適當地分段設置落石防護柵(欄)。各段的落石防護柵(欄)端部宜相互重疊，

可防止落石掉入防護柵(欄)間隙內。 

三、 落石防護牆、堤 

為防止落石滾落至道路的防護措施，主要設置在道路旁，落石防護牆、堤背後設

置落石溝，提供堆積某種程度落石的空間，因此，大多設置在坡面坡度緩和的地點或

道路旁較寬廣的地方。 

設計方法通常考慮為重力式擋土牆，其基本設計原則採取吸收落石運動能量，轉

換成擋土牆主體及支撐地盤的變形能量。設計時，除考慮地形及地質之外，如可能發

生落石時，應檢討落石重量、落下高度，以及落石防護牆、堤的穩定性及斷面的勁度

狀況。同時，必須考量地形及目前的落石現狀之後，決定落石防護牆、堤的設置長度

及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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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落石防護棚及明隧道 

在道路旁無多餘用地，且容易發生落石的連續陡坡面處，或有大規模落石現象，

可能飛越出落石防護欄等情況時，宜檢討採用落石防護棚或明隧道。 

落石防護棚及明隧道設計需考量合理的可承受撞擊力，掌握構造物變形的吸收能

量。落石防護棚及明隧道可將落石的衝擊載重轉換成擬靜態載重進行設計。 

落石防護工設置目的在於吸收落石的運動能量，因此，轉換成為擬靜態載重進行設計

時，應選擇能量吸收能力大的構造型式及材料與細部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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